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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應變措施 
 

一、 因應COVID-19疫情變化，本次考試將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佈之最新消息，適時調整

考試方式，如考試日期前二周疫情達三級警戒，將啟用防疫應變方案如下： 
(一) 原採「資料審查」者，不變。 
(二) 複試之「面試」項目一律以「視訊面試」方式辦理，所需視訊軟體、設備需求者詳見

各招生學系網頁。 
(三) 複試如採「筆試」方式辦理者，則改採「線上筆試」方式辦理，所需視訊軟體、設備

需求者詳見各招生學系網頁。 

二、 考生近日如有咳嗽、發燒及其他類流感症狀，請立即就醫。平時應保持良好衛生習慣，並

注意自己體溫、落實自我健康管理。 

三、 通過初試之考生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複試且有以

下情形者，應於該學系複試3天前，儘速向本校招生策略中心提出申請（詳如簡章附件七申

請表）及檢附相關文件，經查驗審核通過之考生，將改以第一項(二)、(三)方式評比，絕無

異議。 
(一)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之個案。 
2. 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 
3. 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離之確診者。 

(二) 考生滯留境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教育部許可設立之台商子弟學校及海外台灣學校應屆畢業生，因疫情之故無法返台。 
2. 考生於應變機制公布前已滯留境外，且於複試日前14天無法返台。 

四、 通過初試之考生若屬「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之「自主健康管理」者，除就醫

採檢尚未接獲結果者外，均須依學系規定參加複試，並於複試前1~3日檢附相關證明通報

本校招生策略中心，複試當日考生需由家人接送或搭乘防疫計程車，不可搭乘大眾交通運

輸，抵達指定複試館舍後，聽從專人之引導至指定試場應試，避免與一般考生接觸。 

五、 通過初試之考生到本校參加複試時請配戴口罩，並攜帶有效身分證件正本應試。複試當日

請提早出門，避免因交通壅塞或其他因素耽誤，建議至少開始20分鐘前至指定複試地點。

進入複試地點所屬館舍前，請配合體溫量測，若額溫超過37.5度以上，需移至預備試場應

考。 

六、 相關疫情防治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本校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

即時疫情，調整因應措施及公告，請考生留意國立清華大學招生訊息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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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重要日程表  
日期 事     項 

110年 

10.7(四)~10.14(四) 
網路報名、繳費、上傳指定繳交資料、推薦函作業 
註：為使推薦人有較充裕時間填寫推薦內容，推薦函填寫截

止期限至10月20日(三)24：00止(以台灣時間為準)。 

10.15(五)~10.25(一) 招生策略中心審核考生之報考資格，資格不符者通知補件或

退件(電話或e-mail通知) 

10.27(三)起 上網查詢報名狀態、列印准考證明 

10.27(三)~12.5(日) 各學系(班/組)辦理初、複試。初試結果、複試流程由各學系

(班/組)通知，請考生注意各學學系(班/組)網頁公告。 

12.10(五) 上午10時放榜；榜單公告及寄發成績單 

12.10(五)~12.17(五) 複試成績複查申請 

12.20(一)以前 正取生回覆報到意願 

111年 
3.2(三) 已報到正、備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 

3.4(五) 備取遞補作業截止日 

※ 報名相關事宜請洽招生策略中心，電話：(03)5715131轉分機31399、33002～33006各分機 
※ 註冊、入學相關事宜請洽註冊組，電話：(03)5712334 

 
注意事項： 
一、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詳閱本簡章各節之規定。 
二、 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為24小時開放，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報名，逾期一

概不予受理。一經網路報名成功後，除個人通訊資料外，餘皆無法更改，務請審慎填報

相關資料。 
三、 報名資料送出前，請再仔細地檢查一遍，務使各項表件正確齊全，如有缺失致遭退件，

其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 
四、 本校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

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

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及錄取生學籍資料建檔使用。 
五、 凡報名本項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考生個人基本資料及其相關檔案資料，運

用於本招生事務及辦理錄取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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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填表流程暨說明 
網路報名網址：https://admission.nthu.edu.tw/ 選擇「報名報到系統」=>「特殊選才(拾穗計

畫)」 
開始

網路報名填報作業

請輸入報考者身分證字號

第一次登入報名作業

1.設定個人自定密碼
2.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選擇報考學系(班/組)

是否要再報考
其他學系(班/組)？

請輪入：
1.報考者的身分證字號
2.個人自設之密碼

非第一次登入

取得16碼專屬之繳款編號

否

是

請EMAIL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證
明至招生策略中心
spadms@my.nthu.edu.tw
並於信中註明考生姓
名、身分證字號、報考
系(班/組)及聯絡電話或
手機

自行選擇繳款方式
1. ATM轉帳
2. 臺灣銀行臨櫃繳款
3. 網路銀行轉帳

驗證資格
是否符合？

不符

是否已
繳交報名費?

1. 由「其他作業」登入，查詢繳
款狀態
2. 每日一次系統以E-mail通知已
繳款訊息

報名完成

以email或手機簡訊方式通
知限期內繳費，逾期未繳
者，視同放棄，不另通知

否

符合

是

其他作業
(查詢、列印、上傳資料)

請輪入
1.報考者的身分證字號
2.個人自設之密碼

1. 修改個人通訊資料
2. 查詢報名資料
3. 上傳審查資料
4. 列印台灣銀行臨櫃繳款單
5.查詢繳款狀況
6. 成績狀況查詢
7. 修改密碼
8. 個人學習資料表維護

審查系統
(以下程序請依系統說明操作)

1.填寫「個人學習資料表」
2.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
3.上傳系(班/組)指定審查資料
4.依各系(班/組)規定進行推薦人作
業
註：報考不同系(班/組)，審查資料
須分開上傳。

列印或上傳相關資料

特別注意
1.考生須在10月14日下午5點前完成：1. 上網報名、2. 繳交報名費、3. 上傳審查資料，以上三項手續皆備，始完成報名手
續。
2.推薦函作業填寫截止期限為10月20日(三)24:00止(以台灣時間為準)，再請提醒推薦人注意。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或特殊境遇家庭考生

一般考生
離島、偏遠地區、新住
民及其子女身分考生

請傳真離島、偏遠地區
或新住民之相關證明至
招生策略中心
FAX：03-5721602
並於空白處註明考生姓
名、身分證字號、報考
系(班/組)及聯絡電話或
手機

上
傳
審
查
資
料

由本校招策中心審核相
關證明，若符合簡章規
定，則由招策中心登錄
於招生系統註記

已登入過報名系統，
要再報名其他學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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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穗計畫）招生簡章 

壹、報考資格 

本招生管道之宗旨為招收具特殊才能、特殊優良行為，或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者，可

能無法透過現行招生管道入學之學生；或透過現行招生管道入學相對不利，但符合校系選才需求

之學生為主。 
招生對象包含具特殊才能(如：具單一學科能力天賦、雙語或多語能力、藝能類專長、創新能

力、領導、社會公益楷模、學術活動及各類特殊領域具有卓越潛能或特殊優良行為表現)或具不同

教育資歷背景(如：境外臺生、實驗教育學生、持境外學歷報考且同時持有ACT或SAT等國外具公

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亦歡迎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之離島、偏遠地區、新住民及

其子女、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者)等身分考生

報考。 
本招生自111學年度起，另針對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請參閱附錄八)申

請歸化許可者，提供專案外加名額(以下簡稱新住民專案)。 

一、 下列三項需同時符合，始得報考：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 為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含應屆），或符合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資格者（詳參附錄一）。 
(三) 符合本校各學系(班/組)訂定之條件者。 

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境外臺生」係指高中(職)學習階段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時間於境外就學者，境外包含

大陸及港、澳地區；本招生對象不包含境外特種生(如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及大陸地

區學生等)，前開學生應依其就學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二)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報名時應簽立切結書，於報名時須填寫「境外學歷切結書」（簡章附

表三），並掃描成pdf 檔，併同審查資料項目第 2 項「學歷及成績證明」上傳；於錄取

後報到驗證時，須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等相關規定繳驗（交）所需文件。未能檢具相關證

明或經查核確認學歷資格不符規定者，取消本校錄取之資格。 
(三) 「實驗教育學生」本校依實驗教育三法規範下之類別採認，高中(職)學習階段至少有三

分之二以上時間接受「學校型態」、「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公辦民營)」或「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者，含個人(自學)、團體、機構等。 
1.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係指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辦理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實驗教育學校，詳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站所列各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名單(https://www.k12ea.gov.tw/Tw，或本簡章附錄二)。 
2. 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公辦民營)：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站所列最新一學年

度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名單(https://www.k12ea.gov.tw/Tw，或本簡章附錄二)。 
3.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係指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辦理之教育，包含：「個人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除應提

供核定實驗教育計畫之公文外，同時具高中學籍者，應提供學校發給之學生證及設籍

https://www.k12ea.gov.tw/Tw
https://www.k12ea.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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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合作計畫之公文；未具高中學籍者，應提供縣(市)政府發給之學生

身分證明及參與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等相關佐證資料。 
另依同條例第30條：「依本條例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得依相關法規規定參加自學進

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持有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者，得依相關法規規定，

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1) 完成至少三年實驗教育。 
(2) 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年。 
符合前項情形之一者，其實驗教育證明，應註明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 

(四) 歡迎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之離島、偏遠地區、新住民及其子女、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者)等身分考生報考，而各學系

(班/組)可自訂是否列入優先考量（需檢具各項證明文件影本），本招生「逆境向上」定義

為：「於求學歷程相對資源不足情況下，仍積極進取並努力向學者」，各身分之定義詳列

如下： 
1. 離島（請參閱附錄三） 

係指依據「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第 2 條定義，包括澎湖縣、金門

縣（含烏坵鄉）、連江縣、臺東縣綠島鄉、蘭嶼鄉及屏東縣琉球鄉。「離島地區學生」定

義係參考「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第 3 條之適用對象，指設籍離島

地區至少九年，並於離島地區接受並完成國民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及高級中等學校、

五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其附設進修學校之教育的學生。於未設置高級中等學校、五

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其附設進修學校之離島地區，得以就讀該離島鄉所屬縣之高級

中等學校、五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其附設進修學校代之。 
2. 偏遠地區（請參閱附錄四） 

本校採用內政部定義，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2 款規定：「『偏遠地區』

係指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在地七．五公里以上之離島。」，又根據內政部戶政司截至 106 年 12 月底统計

資料，台灣地區人口密度為 651 人/平方公里，爰以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 130
人/平方公里（651×1/5=130）以下列為偏遠地區，依該统計資料共計 85 鄉鎮符合上述

「偏遠地區」標準。本招生所定義「偏遠地區學生」之適用對象為接受並完成高中（職）

教育期間設籍於偏遠地區之學生。 
3. 新住民及其子女 

此「新住民」係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民，與本國籍國民

締結婚姻前，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且居住於國外者。「新住民子女」係指出生時其父

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新住民者。 
(1)符合本項資格者，應附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資料證明文件。 
(2)國民身分證︰依內政部 92 年 4 月 24 日台內戶字第 0920063929 號函，在臺居留無

國民身分證之外籍、港澳、大陸地區人士及無戶籍國民，申請定居後，另行配賦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並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第三碼「6」、「7」、「8」、「9」為區別碼

之方式予以配賦。 
4.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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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當年度各直轄市、各地方政府或其授權之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如證明文件中無考生姓名等相關資料時，請另附相關

戶籍或身分證件，以茲證明。 
註：如無相關經濟弱勢之證明，但實際生活匱乏者，請檢附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

全戶年度所得稅資料、全戶財產歸屬清單等相關證明（全戶係指父母親、兄、弟、

姊、妹、含考生本人）。得依其經濟狀況由招生委員會審核後酌列為「無證明之經

濟弱勢生」背景考量，但報名費不予減免。 
5. 特殊境遇家庭（請參閱附錄五） 

(1)須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因離

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

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

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已取得直轄市、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

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 
(2)須繳交全戶人口之戶籍謄本及列屬於特殊境遇之相關證明文件。 

註：符合上述規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須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

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考生得免繳報名費，此類經濟弱勢生如經

本招生管道錄取並入學者，本校提供「旭日獎學金」，入學第一年核給10萬元獎學金，

第二年起依「旭日獎學金施行要點」規定，前一年學業成績達標準則可續領或依個人

經濟狀況變動酌予調整。獎學金每年申請一次，最多四年。無相關經濟弱勢之證明但

實際生活匱乏者，經本招生委員會審核，並經旭日獎學金委員會審定後亦可核發。 
旭日獎學金相關資訊請見本校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http://sa.site.nthu.edu.tw/p/404-1480-164455.php?Lang=zh-tw 

(五) 「新住民專案(外加名額)」：本校自111學年起，另針對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申請歸化許可(請參閱附錄八)者，提供專案外加名額，考生應於報名時提供

「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歸化許可函副本」，或其他足資證明符合教育部「新住民就讀

大學辦法」第二條(請參閱附錄七)所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前項證明文件遺失或無法出示

者，得由考生授權本校查證，如未能於本校註冊前繳驗者，取消入學資格。 
 

貳、報名規定事項 

一、報名日期：110 年 10 月 7 日上午 10 時至 10 月 14 日下午 5 時止。 
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為24小時開放，為避免網路壅塞，請考生儘早上網報名，逾期

概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 
(一)一律網路報名。 
(二)符合簡章規定之離島、偏遠地區、新住民及其子女、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無證明之

經濟弱勢生、特殊境遇家庭(第4條第1項第5款)等身分者須於10月14日下午5時前，

EMAIL至招生策略中心信箱 spadms@my.nthu.edu.tw（信件標題為：「特殊選才+報
名流水號(6碼)+考生姓名+證明文件名稱，例如：特殊選才-010006金大明-低收入戶證

明），並於信中註明報考學系及聯絡電話（或手機）；經本中心確認後上網登錄，確認結

果將以e-mail方式回覆通知。惟證明文件未於前述期限前寄送或所繳證明文件不符者，

http://sa.site.nthu.edu.tw/p/404-1480-164455.php?Lang=zh-tw
mailto:spadms@my.nthu.edu.tw


- 5 - 

報名截止後亦不接受補件。 
(三)線上審查之指定繳交資料電子檔（含各學系(班/組)指定審查資料），需於報名截止前上

傳完畢，未上傳完成者概不退費（各項指定繳交資料完成與否請自行於系統內查看繳交

狀態）。 
(四)本校特殊選才招生除藝術設計學系創作組與設計組不得同時報考外，不限制考生報考學

系(班/組)數。 
三、報名費：每報名一個學系(班/組)（指每一學系代碼），需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1,100 元，複

試不另收費，初試未通過者亦不退費。 
(一)請先完成網路報名，取得個人專屬繳款帳號後參考報名手續說明繳費。 
(二)符合簡章規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第4條第1項第5款)考生免繳報

名費，另依本校規定提供複試來回交通費及偏遠地區到校部分住宿補助。請此類考生上

網報名後，依「二、報名方式=>(二)」之說明完成身分認證核錄，未能依前述說明完成

者，恕不予減免，報名截止後亦不接受補件退費。 

四、報名手續 

詳閱簡章內容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繳交報名費上傳指定繳交資料、完成推薦函作業 

(一)報名網址： 

1.請至本校首頁(http://www.nthu.edu.tw/)點選「招生專區」點選「報名報到系統」

之選項選擇「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2.或直接連結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網頁(http://admission.nthu.edu.tw/)點選「報名報到

系統」之選項選擇「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二)網路填寫報名表程序： 

1.請參閱本簡章目錄後之報名流程。 
2.報名系統中「登入報名系統」可進行報名學系(班/組)選填動作： 

(1)考生請以個人身分證字號、自設之密碼，由「登入報名系統」登入並完成報名手續。 
(2)其他非報名作業，如查詢個人報名資料、上傳指定繳交資料、繳費資訊、修改通訊

資料、列印相關報考資料，請由報名網頁下方之「其他作業」登入。 
3.注意事項： 

(1)上網填寫報名資料若有需要造字者，請將該字以全形之「＊」表示，並請填寫「報

名資料需造字回覆表」（詳簡章附表一或至招生策略中心網頁下載）後，傳真至招

生策略中心（傳真號碼：(03) 5721602、5743034）。 
(2)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之學歷（力）欄，依畢業日期填寫 111 年 6 月高中畢業。考

生報名學力代碼如下： 
學歷(力)代碼 報名資格 

60 高中（職）已畢業 
61 高中（職）應屆（110學年度）畢業 
62 其他同等學力 
63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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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力)代碼 報名資格 

64 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公辦民營)實驗教育 
65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_個人(含自學) 
66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_團體、機構 
67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且同時具有高級中學學籍者 

註：學力代碼勾選 65、66、67 者，請於報名時填寫縣（市）政府教育處核定實驗

教育之公文文號。 
(3)報名網頁中之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出生日期為查驗身分用；通訊地址為寄發各

項通知和成績單用；報名費繳交結果、報到等相關通知皆以 e-mail 或手機簡訊方式

通知，請務必填寫有效資料，如有變更亦請隨時上網更正，以免誤失重要資訊通知。 
(4)一經網路報名成功後，除個人通訊資料外，餘皆無法更改，務請審慎檢核填報資料。 

4.繳交報名費方式： 
(1)金融機構提款機(ATM)轉帳（不限考生本人之金融卡）—繳費程序如下： 

從報名系統印出

「ATM轉帳通知」  
金融卡插入ATM，選擇

「轉帳」或「跨行轉

帳」功能 
 輸入銀行代號004 

（臺灣銀行） 

     
完成轉帳繳費，轉

帳成功之交易明細

表無須寄回， 
請自行留存備查。 

 輸入轉帳金額新臺幣

1,100元  輸入轉帳通知上的繳

款帳號（共16碼） 

A.轉帳確認：請檢查 ATM 交易明細表上帳戶的餘額是否已扣款，並請保留交易明細表備

查。 
B.若利用郵局提款機轉帳，金融卡插入提款機後請選擇「跨行轉帳」功能，再選擇「非約

定帳號」，之後輸入臺灣銀行的銀行代碼 004、繳款帳號及轉帳金額，即可轉帳。 
C.繳款時，如銀行代碼和繳款帳號均輸入無誤，但仍繳款失敗時，請先確認帳戶內餘額是

否足夠？或向開戶銀行確認持有的金融卡帳號是否具有轉帳功能。 
D.繳費期間於銀行營業時間外辦理轉帳繳費時，若 ATM 出現「次一營業日入帳」之訊息，

需選擇同意並完成轉帳繳費作業。 

(2)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程序如下： 
從報名系統 

印出「臨櫃繳費

單」 
 持單至臺灣銀行各分行 

繳交報名費  請將繳費存根第二聯 
留存備查 

因臨櫃繳款為人工作業，銀行無法即時傳輸繳款資料，約需半日至 1 日工作天方能

更新報名系統之繳費狀況，如已完成繳款，但 1 個工作日後仍無法於本校招生系統

上查詢到繳款狀況者，請將您的繳費第二聯存根傳真至本中心（傳真號碼：

(03)5721602 或 5743034），以利本校招生策略中心向銀行確認。 

(3)網路銀行 ATM 轉帳（不限考生本人之金融卡）—請參考各網路銀行操作說明。 

5.上傳審查資料： 
(1)請於報名期間內，將審查資料（含各學系(班/組)指定繳交資料）依「系(班/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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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項目，分項掃描儲存成電子檔(限 pdf 格式，單一檔案不得超過 30MB)，
並於報名作業最後步驟（亦可於報名後，由「其他作業」登入，點開左邊資料夾「報

名相關作業」），選擇「上傳審查資料作業」進入線上申辦作業。 
(2)報名資格審查資料： 

A.學歷證明（如學生證、畢業證書、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等）。 
a.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學力代碼勾選 61、63、64 者)：繳交學生證掃描檔（含學

生證正、反面，且須加蓋 110 學年度上學期註冊章，若已改為不需每學期加蓋

註冊章之新式學生證，請將學生證影本至註冊組蓋章證明或繳交在學證明）。 
b.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且同時具有高級中學學籍者(學力代碼勾選 67 者)：繳交

學校發給之學生證、核定實驗教育計畫之公文及設籍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合作計

畫之公文。 
c.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學力代碼勾選 65、66 者)：繳交「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掃描檔(含正、反面)、核定實驗教育計畫

之公文及參與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相關教育等相關佐證資料。 
無此學生身分證者，請填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報考資格切結書」（格式詳簡

章附表二）後上傳。 
d.已畢業者：學力代碼勾選 60 者，繳交「畢業證書」掃描檔；學力代碼勾選 65、

66、67，且已完成高中階段實驗教育者繳交「完成實驗教育證書」掃描檔。 
e.其他同等學力(學力代碼勾選 62 者)：繳交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如：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明。 
f.持境外學歷報考者，請簽立切結書(附表三)，並掃描成 PDF 檔，併同學歷及成

績證明上傳。 
B.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即學系(班/組)指定審查資料之成績單，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學生請上傳機構或團體出具之「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

內），封面請加註核定公文號。 
C.身分證明文件：報考「清華學院學士班乙組」新住民專案之考生，應依規定上傳

「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歸化許可函副本」，或其他足資證明符合教育部「新

住民就讀大學辦法」第二條所定之相關證明文件。非報考「清華學院學士班乙組」

新住民專案之考生無需上傳本項資料。 
D.各學系(班/組)規定報名條件。請依「玖、各學系(班/組)招生名額及分則規定中「系

(班/組)報名條件」該欄位之描述，繳交相關證明文件掃描檔。 

(3)學系(班/組)審查資料： 
A.填寫「個人學習資料表」（格式請參閱附表四）。 
B.繳交學系(班/組)指定審查資料電子檔（限 pdf 檔）：請參見各學系(班/組)相關規

定。若各學系(班/組)特別規定之專用表格，請至各單位指定網頁下載。 

註：上述資料分項個別完成上傳後，系統將自動產生合併檔（產生時間需視上傳檔案之

大小而定），考生需檢視並確認合併檔內容是否無誤，才算完成上傳。於報名期間

可不限次數重新上傳檔案，合併檔將隨之一併更新，請於每次上傳檔案後再次確認

合併檔內容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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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薦函： 
A.在系統上選擇「推薦人作業」，由考生填寫推薦人基本資料（含姓名、職稱、服務

單位、e-mail、連絡電話…等），並在系統上發送推薦邀請通知函至該推薦人的電

子郵件信箱。推薦函數量請參見各學系(班/組)相關規定（格式請參閱附表五）。 
B.特殊教育學系、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無推薦函選項，

報名此三學系組考生，無須進行推薦函作業。 
C.請推薦人依此邀請通知上網填寫推薦函，完成後於線上送出。推薦函內容請著重

於申請人之特殊才能、特殊優良行為，或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等表現。推

薦完成後，考生亦可在系統中檢視到「已完成」之狀態訊息。如果推薦人遺失推

薦邀請函或忘記登入密碼，考生可透過網頁功能，重新寄送邀請函。 
D.為使推薦人有較充裕時間完成推薦內容填寫，推薦函作業截止日為 10 月 20 日

(三)24:00 止(台灣時間為準)，亦請提醒推薦人注意。 

註：上述各項資料請於報名期間於線上審查系統上傳或填寫電子檔，請依報名系統說明

操作，無需郵寄或電子郵件寄繳任何資料。 
6.已完成「報名資格審查資料」上傳並繳費者，視同報名完成，報名成功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退費。因逾期繳件（未於報名結束前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者，視同報

名程序未完成，以逾期送件處理。不含學系(班/組)審查資料作業未完全者）、資格不符

而遭退件者，所繳報名費扣除 200 元（手續、郵資等費用），餘數退還。其他任何理

由概不得要求退件、退費。 

參、甄選 

一、報名資格審查 
(一)本校收件後，先進行報名資格條件審查，通過者給予准考證號、不通過者將以電話或電

子郵件方式再次確認，無法補件或確認資格不符者予以退件。 
註：本校招生策略中心僅依考生所提供與報考資格相關之文件進行報名資格審查，通過

者即核予准考證號。各學系(班/組)指定之審查資料是否上傳成功，僅與審查項目成

績有關，若未完全上傳者，將影響審查委員對於書審資料分數之評定，但不影響報

考資格。 
(二)考生可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時以後，至報名系統（由「其他作業」登入）查詢

報名資格審核結果、准考證號，並列印准考證明。 
二、甄試方式、日期及地點 

(一)初試：初試結果由各學系(班/組)逕行通知，招生系統僅提供查詢。初試未通過者，不得

參加複試。 
(二)複試： 

1. 複試之日期、時間、地點由各學系(班/組)自行訂定並公告於該單位網頁，請考生務必

注意各單位網頁之相關公告，以免損及自身權益。 
2. 考生應試時務請攜帶准考證明（考生自行上網列印）、初試結果通知及身分證（或有照

片之健保卡護照、駕照等證件）正本，以便查驗。若經發現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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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應試。 
3.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依本校規定提供複試來回交通費及偏遠地區到校部分住宿補助，

具上述身分且於報名期間經招生策略中心驗證並登錄者，面談時請攜帶正本，核驗後

歸還。 
4. 複試放榜日期：11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並寄發成績通知。 
5. 公告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肆、錄取及成績計算方式 

一、初試成績、複試成績及總成績至多取至小數點第二位，小數點第三位以四捨五入計。 
二、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訂定錄取最低標準，考生總成績達錄取標準以上，在招生名額內為正

取生，其餘為備取生。未達錄取最低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錄取。 
三、初試未通過者，不得參加複試；初試成績及複試成績佔總成績比例則依各學系(班/組)規定，

複試缺考者不予錄取。 
四、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依(1)複試成績(2)初試成績之順序進行比序，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 
五、如正取生有缺額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已報到錄取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應於 111 年 3

月 2 日前提出，本校備取遞補至 111 年 3 月 4 日止，以後即不再遞補。 

伍、複查成績辦法 

一、複查期限：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一)初試複查：初試成績單寄出後一週內 
(二)複試複查：110 年 12 月 10 日~110 年 12 月 17 日 

二、複查手續： 
(一)以通訊方式辦理。 
(二)填妥「複查成績申請暨回覆表」（請見簡章附表六或由招生策略中心網頁下載）連同成

績單正本（影本恕不受理），寄至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郵遞區號 300044），國立

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收。 
(三)回函請貼足郵資，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 
(四)同一科目不得重複申請複查，不得要求影印調閱試卷，亦不得要求重閱試卷。 
(五)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一經收件，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件。 

三、原已錄取考生經複查成績後，若總分低於最低錄取標準時，即取消其錄取資格，考生不得

異議。 
四、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應於放榜日起一星期內具名（含

申訴事由、考生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聯絡電話）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郵

戳為憑），本校招生委員會於收到考生申訴書之日起一個月內正式答覆，必要時組成專案小

組公正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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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到 

一、所有正取生請依錄取通知之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以自願放棄錄取

資格論。備取生應於接獲備取遞補通知後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手續。 
二、依教育部規定，特殊選才錄取生，有以下情形者，應擇一校系報到，不得重複報到(如已辦

理報到之錄取生應向報到學校先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始可再至他校報到)，違者取消其全

部校系之錄取資格： 
(一)同時錄取「111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多校系者。 
(二)同時錄取「111 學年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者。 

三、特殊選才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於本校規定期限內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不得參

加當學年度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科技

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

合招生、四技二專之技優保送入學、技優甄審入學、甄選入學、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四、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柒、註冊入學 

一、錄取生應持符合報考資料之學歷證明文件，依清華大學之規定辦理註冊入學；錄取生於註

冊時應繳交學校畢業證書，或依教育部發布之「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繳交相

關同等學力證明（詳參附錄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含自學）請詳參附錄六說明，否

則取消入學資格，不准註冊入學。 
二、錄取生持有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並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註冊入學時應檢具經驗證之學歷證件、歷年成

績證明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應涵蓋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
未繳交者不得註冊入學。 

三、錄取生若持有大陸高級中等學校學歷證件，並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註

冊入學時應檢具經大陸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正式學歷證明文件，未繳交者不得註冊入學。 

捌、附註 

一、本簡章內文一律由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網頁下載，不另發售紙本簡章。 
二、考生繳送、上傳之審查資料、身分、學經歷證件等文件，經查如有偽造、變造、冒用、假借、

剽竊不實者，或利用錄取資格謀取不當利益、或利用不法方式取得入學資格，經舉證並查證

屬實者，即取消報名、考試及錄取等資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

已畢業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公告取消學位資格外，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校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

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

作目的及錄取生學籍資料建檔使用。 
凡報名本項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考生個人基本資料及其相關檔案資料，運用於

本招生事務及辦理錄取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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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學年度學費及雜費、學分費收費標準如下表提供參考，111學年度收費標準於教育部備查

後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dgaa.site.nthu.edu.tw/p/412-1209-1493.php?Lang=zh-tw 。 

身分別 院系別 
費用別 

理學院、工學院、原子科學
院、生命科學院、電機資訊
學院、藝術學院、竹師教育

學院(註2) 

人文社會學院、科技管理學
院、竹師教育學院(註2)、 

清華學院(註1) 

本地生 

學費 17,500 17,500 
雜費 11,130 6,870 
合計 28,630 24,370 
每學分 1,050 

註： 
1.「清華學院學士班」分流前比照「人文社會學院、科技管理學院」，分流後依所屬學院收費。 
2.「竹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運動科學系及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比照「理學院」收費，其餘學

系比照「人文社會學院」收費。 
3.其他詳細說明請見本校教務處網頁「學雜費專區」。 

五、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https://dgaa.site.nthu.edu.tw/p/412-1209-149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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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各學系(班/組)招生名額及分則規定 

學系 
清華學院學士班 

甲組 學系代碼 2301 招生名額 40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招收具特殊才能、特殊優良行為，或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者，可能無法透過現行招

生管道入學之學生；或透過現行招生管道入學相對不利，但符合校系選才需求之學生為主。 

招生對象包含：具特殊才能(如：具單一學科能力天賦、雙語或多語能力、藝能類專長、創

新能力、領導、社會公益楷模、學術活動及各類特殊領域具有卓越潛能或特殊優良行為表

現)或具不同教育資歷背景(如：境外臺生、實驗教育學生、持境外學歷報考且同時持有ACT
或SAT等國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自傳(中英文皆可)(含個人成長歷程 500~1000 字、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4.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特殊優良行為、競賽成果、語文能力證明等。 
6. 作品集(上限 30MB)，才能為「藝能類(美術)」專長考生必繳。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1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審查中視必要性得實地訪察。 
3.初試結果公告於招生策略中心網站。 
4.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25日下午4時。 
5.審查標準與重點：本班採全方位審查方式，依申請

者之高中學業表現、學習背景、成長環境、特定領

域才能或其他特殊優良行為等全面考量。 

複試 口試(0102) 60% 
1.複試採口試，必要時得採筆試，或依術科才能類別

進行術科測驗。 
2.複試時間：110年12月4日。 
3.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招生策略中心網頁。 

備註 

1.本班為大一不分系方式招生，入學後依學生性向及興趣，於大二分流至各學系修讀(無成

績限制)。如欲成為師培生，需入學後另外申請甄選。 
2.推薦函二封：高中(職)學生(含應屆與已畢業者)，一封需由就讀學校之校長、主任或師長

推薦，另一封推薦函可由了解申請者之相關人士推薦；自學者則由師長或了解申請者之

相關人士推薦。 
3.優先考量達本班選才標準且具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如境外臺生、實驗教育學生、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者)、離島、偏遠地區、

新住民子女等身分之考生10名。 
4.錄取特殊選才(拾穗計畫)之經濟弱勢考生，含低收、中低收入生、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

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者，詳附錄五)子女，入學後每年10萬元獎學金(最多4年)，第

二年起依「旭日獎學金施行要點」規定，須前一年學業成績達標準才核發，依個人經濟

狀況如有改變酌予調整；無相關經濟弱勢之證明但實際生活匱乏者，經本招生委員會審

核，並經旭日獎學金委員會審定後亦可核發。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33002～33006各分機 
spadms@my.nthu.edu.tw 

網址 清華學院學士班http://ipth.site.nthu.edu.tw/ 
招生策略中心https://admission.nthu.edu.tw/ 

 

mailto:spadms@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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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清華學院學士班 

乙組 學系代碼 2302 招生名額 
新住民專案 
外加5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本組依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僅招收符合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歸

化許可者，詳見簡章附錄七、八。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身分證明文件：考生本人之「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歸化許可函副本」，或其他足資

證明符合教育部「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第二條(請參閱附錄七)所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遺失或無法出示者，得由考生授權本校查證。 
3.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中英文以外語文者應檢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4. 自傳(中英文皆可)(含個人成長歷程 500~1000 字、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5.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6.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語文能力證明、特殊優良行為、競賽成果、作品集、著作、專利

或發明…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2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審查中視必要性得實地訪察。 
3.初試結果公告於招生策略中心網站。 
4.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25下午4時。 
5.審查標準與重點：本班採全方位審查方式，依申請

者之高中學業表現、學習背景、成長環境、特定領

域才能或其他特殊優良行為等全面考量。 

複試 口試(0202) 60% 
1.複試採口試，必要時得採筆試，或依才能類別進行

術科測驗。 
2.複試時間：110年12月4日。 
3.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招生策略中心網頁。 

備註 

本班為大一不分系方式招生，入學後依學生性向及興趣，於大二分流至各學系修讀(無成績

限制)。如欲成為師培生，需入學後另外申請甄選。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33002～33006各分機 
spadms@my.nthu.edu.tw 

網址 清華學院學士班http://ipth.site.nthu.edu.tw/ 
招生策略中心http://admission.nthu.edu.tw/ 

  

mailto:spadms@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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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數學系 學系代碼 2303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 曾參加教育部主辦/委辦之資優數學研習營者。 
2. 丘成桐中學數學獎入圍決賽。 
3. 曾在數學學科獲得重要競賽獎項或足以證明具有數學領域之特殊專長者。 
4. 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夠證明自己對數學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特殊想法，不受

上述條件限制。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自傳(中英文皆可)(含個人成長歷程 500~1000 字、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4.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競賽成果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3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數學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9日 

複試 口試(0302) 6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7日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數學系網站 

備註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和其科學應用並重，以造就數學研究和教育的學術人才，及跨足資訊、

金融、保險等高科技產業的專業人士。數學組強調數學的核心領域如分析、幾何與拓樸、

代數與數論等，以培養數理能力做為研究、教育、應用科學和科技的基礎。應用數學組提

供方程、動態系統、科學計算、機率等跨領域的訓練，培養數學科學的應用能力做為各高

科技產業必要的數理基礎。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33020 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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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學系代碼 2304 招生名額 5名 

系(班/

組)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只要能夠證明自已對物理有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特殊想法，如自已創造新的物理理

論，或對某種物理現象有自已創新的解釋等。 
2.物理奧林匹亞進入複試者。 
3.全國科展高中組物理與天文學科佳作以上。 
4.旺宏科學獎物理組入圍或佳作以上。 
5.全國高中小論文競賽物理類優等以上。 

系(班/

組)指定

審查資

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自傳(中英文皆可)(含個人成長歷程 500~1000 字、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4.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特殊優良行為、競賽成果、語文能力證明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401) 6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審查中視必要性得實地訪察。 
3.初試結果公告於物理系網站。 
4.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2日。 

複試 口試(0402) 4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7日。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物理系網站。 

備註 

1. 本系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教學與研究並重，希望培養出具有批判性思考及獨立解決物理

相關問題的各類研發人才。目前在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S 物理及天文學科排名已

進入世界前百大。畢業生除了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在光電，半導體，IC 設計等科

技產業的研發製造也有很好的發展。 
2. 本系提供各類獎學金，細則請參閱本系網頁。 
3. 本系提供「五年學碩士學位」及「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直升管道，細

則請參閱本系網頁。 
4. 若對本系其他領域有興趣者，亦可彈性選擇轉至物理組一般組或天文物理組。 
5. 初試通過者，始得參加複試，複試缺考者不予錄取。 

聯絡 
資訊 

(03)5742512或(03)5719037 網址 https://phys.sit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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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學系代碼 2305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 曾在「國際性」、「全國性」或「區域性」數理學科(係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

科學等)、工程學科(係指材料、能源、化工等)與環境學科(係指衛工、環工、環境管理等)
獲得競賽獎項。  

2. 於科學研究、創新發明有傑出表現者(如曾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獲獎或選訓

決賽完成結訓、曾參加國際或全國科學展覽獲獎或獲選為正選代表、曾參加國際性或國

內材料科學工程領域相關競賽獲獎者)。 
3. 教育部核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資優班、科學班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 
4. 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之課程，經甄選錄取為正取生並修

業期滿取得結業證書者。 
5. 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夠證明自己對材料科學工程領域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

特殊想法，不受上述條件限制。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自傳(中英文皆可)(含個人成長歷程、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共 10 頁以內)。 
4. 小論文(非必繳/可選繳，格式比照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格式說明)。 
5.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6.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言能力證明(第二外國語言)、獎

學金及其他獲獎/參賽資料證明、參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含業界實習)、證照、

專利或發明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5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材料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7日 

複試 口試(0502) 60% 
1.複試時間：110年12月2日 
2.複試地點：校本部台達館四樓401室 

備註 

1. 本系「領袖材子計畫」每年甄選 5-10 位學生頒贈 5~20 萬元獎學金進行海外學習或創業。 
2. 本系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簽訂「3+1+X」共同培育學生計畫，提供學生前進世界頂級學

府就學機會；另本系與林雪平大學合作，提供學生取得雙聯學位機會。 
3. 本系首創「業界導師」制度，邀請事業有成、學有專精之系友擔任導師，分享業界實務，

提供多元學習資源。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33832 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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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學系代碼 2306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 曾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係指國際數學、物理或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亞太數

學、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及其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獲獎或

選訓決賽完成結訓。 
2. 曾參加全國性或國際科學展覽，獲獎尤佳。 
3. 曾參加全國性機電/工程/數學/物理競賽，獲獎尤佳。 
4. 理工相關成績優異且對本系相關領域有興趣，具相關實作作品。 
5. 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夠證明自己對動力機械工程有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特

殊想法，不受上述條件限制。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須含個人成長歷程、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書)。 
4.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相關競賽之參賽或獲獎證明、作品書面資料)。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601) 5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動機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6日。 

複試 口試(0602) 5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6日。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動機系網站。 

備註 

本系旨在培養機械與電機工程整合應用之科技人才，近年更結合人工智慧與資訊技術，邁

向AI光機電整合。歡迎具優異數理基礎且有興趣於機電整合、能源與動力系統、電機控制、

微奈米機電系統、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與製造、AI機電資訊、光機電系統、及生醫工程等

領域的學生申請。 
 

聯絡 
資訊 

(03)5742678 網址 http://www.pm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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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學系代碼 2307 招生名額 6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證明文件者： 
1. 曾參加國際資訊、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含入選研習營) 
2. 曾參加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資訊科)複賽或決賽 
3. 曾獲得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資訊科)複賽或決賽資格 
4. 能夠證明自己對資訊工程領域有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或特殊想法者，不受上述條件限制。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含個人成長歷程、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4.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特殊優良行為、競賽成果、語文能力證明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7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其他有利申請資料最遲補件時間為110年11月8日
前，以pdf檔案格式上傳至： 
https://pse.is/3paw49  

3.初試結果公告於資工系網站。 
4.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9日。 

複試 口試(0702) 6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7日。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資工系網站。 

備註 

1. 本系特色：本系培養前瞻資訊工程與應用之人才。師資及課程規劃強調跨領域整合、規

劃與實務兼備，並能與國際接軌。大一、大二安排紮實的基礎課程訓練，大三以上配合

資訊、電子產業需求，規劃各種專業領域，包含人工智慧、雲端計算、多媒體系統、網

路、IC 設計、嵌入式系統等。成績優秀學生可獲國際交換生交流獎學金機會。本系提供

五年學碩士雙學位及學士直攻博士學位管道。 
2. 特殊選才入學之學生皆為本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31220 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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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學系代碼 2308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證明文件者： 
1.曾經參與或主導大型開源程式設計或電子系統設計，有具體貢獻事實(例如程式碼版本控

制日誌)。 
2. 曾參加教育部全國科學展覽之決賽。 
3. 曾參加具公信力之「國際性」或「全國性」企業或非營利機構舉辦科學或工程競賽之決

賽 (例如旺宏科學獎、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等)。 
4. 曾參加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獲獎或選訓決賽完成結訓。 
5. 曾參加教育部舉辦之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之「全國決賽」並且「獲獎」。 
6. 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具體說明且證明自己對工程或科學領域的特殊專長或

成果，不受上述條件限制。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中、英文皆可，含個人成長歷程、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書 8 頁以內)。 
4. 推薦函 2 封(簡章所附格式，線上填寫)。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特殊優良行為、競賽成果、語文能力證明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801) 8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電機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6日。 

複試 筆試(0802) 2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6或27日(擇一日辦理)。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電機系網站。 
3.若遇疫情無法進行實體筆試，以線上筆試進行。 

備註 

教育目標：培養人文素養與科學精神兼備，具有自我學習、獨立思考與創造知識的世界級電

機科技菁英。專業知識：注重紮實基本訓練，兼顧理論與實務，並培養學生跨領域合作能力；

必修實作專題課程；著重研究方法的訓練與工程直覺的啟發，並提供國內一流科技廠商暑期

實習計畫；大量英語教學課程；培養專業英語能力和國際社群互動能力。豐富多元之校內外

獎學金；成績優秀學生可獲國際交換生交流獎學金機會；與國外著名大學合作授予雙聯學位，

提供同學多元出國學習機會。本系同時提供五年取得學、碩士雙學位與學士直攻博士管道。 

聯絡 
資訊 

(03)5162194 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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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生命科學系 學系代碼 2309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曾參加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獲獎或選訓決賽完成結訓，並持有證明者。 
2.曾參加教育部補助執行數理類科學人才培育計畫，並已獲得活動舉辦單位所發給之證書。 
3.曾獲得國際性或全國生物類競賽金牌或銀牌者或等同於金牌或銀牌的獎項。 
4.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高中組生物科(生命科學科)得獎者 
5.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夠證明自己對生命科學 (或生物) 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

特殊想法，不受上述條件限制。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含個人成長歷程、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書)，3 頁以內。 
4. 推薦函 2 封(含)以上(簡章所附格式)。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高中編列於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之證明、參加大學生命科學課

程之成績單、參加大學各類長期數理人才培育活動之證書、曾研究特定生命科學問題，

並留有研究記錄及手稿等資料、獲有國際生物類(生命科學類)競賽之得獎證明、獲有全

國生物類(生命科學類)競賽之得獎證明、參加大學長期生命科學人才培育計畫之證

明。)。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0901) 5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生科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9日。 

複試 口試(0902) 5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7日。 
2.複試地點：生科二館，另行公告於生科系網站。 

備註 

本系培育學生具備紮實的生命科學知識與技能，提供豐富的專業與跨領域課程讓學生修讀，

課程內容兼具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來厚植學生就業能力，也藉此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國際視

野的生物科技與生物醫學領導人才。歡迎對生命科學與生技、生醫產業有熱忱與創新的同學

加入。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42770 網址 https://dls.sit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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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學系代碼 2310 招生名額 2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招收有強烈學習熱忱並具從事特殊教育教師高度意願之學生，優先考量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等身份(需檢具各項證明文件影本)，更有實際熱忱投入於服務特殊需求或

弱勢群體之具體表現，包含參與各種服務性公益社團。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含個人成長歷程、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書)，3 頁以內。 
4.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社會服務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社團參與證明、語文

能力證明等)。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10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本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26日。 

複試 口試(1002) 60% 
1.複試時間：110年12月3日。 
2.複試地點：本校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N402 

備註 

1. 本管道錄取之學生為師資培育生，歡迎具有從事特殊教育教師之高度意願學生報考。 
2. 為鼓勵本系學生參與身心障礙服務及公益活動，本系設有身心障礙服務獎助學金，詳細

辦法請參閱本系網頁。 
3. 初試通過者，始得參加複試，複試缺考者不予錄取。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73301 網址 http://www.ds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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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創作組 學系代碼 2311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 曾在藝術領域獲得重要競賽獎項或足以證明具有藝術特殊專長者。 
2. 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夠證明自己對藝術領域有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特殊

成就者。 
3. 本系創作組及設計組限擇一組報名。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3 頁以內，含個人成長歷程、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4. 作品集(必繳)：近 3 年個人作品至少 10 件，作品圖檔以 PDF 格式上傳(限 30MB)；必

須標註創作理念、創作年代與媒材。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證照、競賽成果)。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11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藝設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2日。 

複試 口試(1102) 6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6日。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藝設系網站。 
3.複試時必須攜帶5件原作入場應試。 

備註 

1. 初試成績未達 70 分不予錄取。 
2. 初試通過者，始得參加複試，複試缺考者不予錄取。 
3. 本系創作組強調具人文素養之專業能力訓練，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並重。創作教學兼

重油畫、水墨、複合媒材裝置等多元形式表現，並藉史論類課程引導學生獨立思考，透

過實作、實習，養成策展、藝術評論能力。學生在各類比賽表現傑出，並積極參與國際

展覽與交流。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72903 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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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設計組 學系代碼 2312 招生名額 3名 

系(班/組)

報名 

條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1. 曾在藝術領域獲得重要競賽獎項或足以證明具有藝術特殊專長者。 
2. 接受實驗教育或自學有成果者能夠證明自己對藝術領域有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特殊

成就者。 
3. 本系設計組及創作組限擇一組報名。 

 

系(班/組)

指定審

查資料 

1. 個人學習資料表(簡章所附格式)。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含班級、班群、年級名次證明至少一種)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請繳交成績證明或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 頁內)。 
3. 中文自傳(3 頁以內，含個人成長歷程、讀書計畫書及申請動機)。 
4. 作品集(必繳)：近 3 年個人藝術影像作品至少 10 件，必須標註創作理念、創作年代與

媒材。 
5.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特殊能力證明、證照、競賽成果)。 

甄試項

目及成

績計算

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1201) 4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結果公告於藝設系網站。 
3.初試結果公告：110年11月12日。 

複試 口試(1202) 60% 

1.複試時間：110年11月26日。 
2.複試地點：另行公告於藝設系網站。 
3.複試時必須攜帶5件原作入場應試。 

備註 

1. 初試成績未達 70 分不予錄取。 
2. 初試通過者，始得參加複試，複試缺考者不予錄取。 
3. 本系設計組旨在培育文化創意產業之「工藝設計」頂尖人才，因應時代未來需求，重視

「科技智能」導入工藝設計之實務發展，強調數位媒體輔助產品設計與製作能力之養

成。本系師資兼具產品設計與工藝創作之理論與實務專業，相關教學設備先進，積極輔

導學生進入產業實習，國際交流熱絡，學生競賽成果優異，就業契機龐大且深獲企業青

睞。 

聯絡 
資訊 

(03)5715131轉72901 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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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報名資料造字回覆表 

報名資料需造字回覆表 
 

注意事項： 
1. 個人資料需造字之考生請務必將本表傳真至清大招生策略中心處理，傳真號碼：

(03)5721602 或 5743034 
2. 無須造字考生免填（免傳真）本表。 
3. 一律以傳真方式辦理，並請於報名期間內傳真回覆。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必填) 

報考學系(班/組)1  准 考 證 號 
(招生策略中心填寫) 

報考學系(班/組)2  准 考 證 號 (招生策略中心填寫) 

報考學系(班/組)3  准 考 證 號 
(招生策略中心填寫) 

行 動 電 話  聯 絡 電 話  

個人資料需造字部份請勾選並仔細填寫： 

□姓名(需造字之字為            ) 

□地址(需造字之字為            ) 

□其他           (需造字之字為           ) 

例如：考生姓名為李遠  

請勾選姓名(需造字之字為 ) 
 
◎無須填寫造字表之特殊字： 

綉、彣、珳、珉、喆、峯、咏、堃、瀞、椀、橒、竝、苹、蘐、晧、亘、羣、媖、姉、伃、

儁、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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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報考資格切結書 

切結書 
（如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者，請填寫本切結書並上傳） 

本人自高中     年級起至高中     年級，已向            （縣、市）教育處申請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並已由主管單位審議通過。今本人報考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

穗計畫）招生」，因於報考期間尚未完成教育階段，將於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註冊日前依規定

完成同等學力認定。 
本人已詳閱「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5、15、30條等規定內

容，日後若經查證不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以致無法順利註冊入學，願負因而衍生之

一切責任。 
------------------------------------------------------------------------------------------- 

<附錄> 節錄自「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民國107年1月31日公布） 
第5條 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個人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

者，由其本人提出。 
二、團體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向團體成員設籍占最多數者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提出。 
三、機構實驗教育：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擬設實驗教育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相關資訊，公告於其網頁上。 

第15條 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設於原學區學校；參與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之學

生，其學籍設於受理辦理實驗教育申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學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後，應通知前項學校辦理學籍相關事宜。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國民教育階段因故停止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返回設籍學校、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公、私立學校就讀；違

反者，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轉出、轉入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返回學校就讀時，學校應給予必要之協助及輔導。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參加需由學校推薦之各項競賽及活動，享有與其他學生相同之機會；設籍學

校於學期初，應以書面提供家長相關競賽及活動資訊，屬臨時性競賽或活動者，學校得另行通知。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平等參與各類競賽。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 
設籍學校得依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之實際需要，向學生收取代收或代辦費。 

第30條 依本條例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得依相關法規規定參加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

給之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者，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一、完成至少三年實驗教育。 
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年。 
符合前項情形之一者，其實驗教育證明，應註明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 

 

切結人簽名：                 （請親簽）  監護人簽名：                  （請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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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切結書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切結書 

考生姓名  報考學系(班/組)1  

身分證字號  報考學系(班/組)2  

生日 年     月    日 報考學系(班/組)3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報考學歷 

學校名稱(請書寫全名)： 
 
 
學校所在國別： 州/省別： 
 
 
境外學歷修業期間：西元       年       月~西元       年       月 
 
                  合計：       個月(須扣除非修業期間) 
 

切結事項 

本人所持□國外  □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地區(前述三項請擇一勾選) 之
學歷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惟尚未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完成驗證或採認

程序。茲保證於錄取後驗證時，繳驗完成驗證或採認之正式畢業證明(學歷證件)
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外文應附中譯本)及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國紀

錄(須涵蓋境外學歷修業起迄時間)正本，若未繳交或經查驗不符合 貴校報考條

件，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簽名： 

監 護 人 簽 名： 
(考生未滿18歲者)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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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年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個人學習資料表（樣張） 

說明： 

一、本表一律由考生於報名期間在線上審查系統上填寫，本資料將依規定由清華大學依期限保存。 

二、1個中文字＝3個字元；1個英文字或數字＝1個字元 

壹、申請人資料（由系統帶入，考生無須填寫） 

校 系 代 碼  學 系（班) 名  

姓       名  性    別  報名流水號  

學 力 代 碼 
就 讀 學 校 

 

特殊班別 

□          資優班（如：語言、數理、科學等班別，並請附上貴校教務處證明） 
□雙語高中或高中雙語部、國際部 
□其他：         （如：華德福實驗班、IB國際學程班…等班別） 
□無 

身分別 
此欄位由招生策略中心

確認後上網登錄，具上

述身分之考生請傳真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詳招

生簡章）至本中心。 

□無下列身分 
□境外臺生 
□實驗教育學生 
□離島 
□偏遠地區 
□新住民及其子女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者） 
□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4條第1項其他款規定者） 

 

 

貳、申請人的特殊才能事蹟 

主要特殊才能／ 
特殊優良行為／ 
逆境向上且具 
強烈學習熱忱 

（必填，只能選擇一項） 

□單一學科（國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英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數學） 

□單一學科（物理） 

□單一學科（化學） 

□單一學科（地科） 

□單一學科（地理） 

□單一學科（歷史） 

□單一學科（資訊、程式） 

□單一學科（機器人） 
□單一學科（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  

□藝能類（音樂）___________（如：小提琴、二胡） 

□藝能類（體育）___________（如：籃球、游泳、棋藝、疊杯） 

□藝能類（美術）___________（如：油畫、玻璃工藝）  

□藝能類（舞蹈）___________（如：競技舞蹈、民俗舞蹈、芭蕾舞） 

□藝能類（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如：魔術方塊） 

□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 

□創新（如：專利發明） 

□領導 

□社會公益楷模 

□總統孝行獎 

□總統教育獎 

□國際志工 

□其它___________（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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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特殊才能／ 
特殊優良行為／ 

逆境向上且具強烈
學習熱忱 

（選填，主要與次要特殊

才能類別不能重複勾選，

只能選擇一項） 

□單一學科（國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英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數學） 

□單一學科（物理） 

□單一學科（化學） 

□單一學科（地科） 

□單一學科（地理） 

□單一學科（歷史） 

□單一學科（資訊、程式） 

□單一學科（機器人） 
□單一學科（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  

□藝能類（音樂）___________（如：小提琴、二胡） 

□藝能類（體育）___________（如：籃球、游泳、棋藝、疊杯） 

□藝能類（美術）___________（如：油畫、玻璃工藝）  

□藝能類（舞蹈）___________（如：競技舞蹈、民俗舞蹈、芭蕾舞） 

□藝能類（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如：魔術方塊） 

□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 

□創新（如：專利發明） 

□領導 

□社會公益楷模 

□總統孝行獎 

□總統教育獎 

□國際志工 

□其它___________（請描述） 

 

一、請提供申請人的主要特殊才能或特殊優良行為之檢定或重要競賽成果說明。 

若為團體競賽，請說明申請人在該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工作、參與多久時間、及對該

團隊的貢獻為何？（600 字元以內）（請於其他有利申請資料提供檢定或重要競賽成績證明）  

 

 

 

 

二、請提供申請人的主要特殊才能或特殊優良行為所獲得之表揚或重要報導情況說明（600字元

以內）（請於其他有利申請資料提供接受表揚或重要報導證明） 

 

 

 

三、請提供申請人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之狀況簡述（如：求學期間，申請人在相對資源不

足狀況下之努力、積極進取等歷程）（600字元以內）。 

 

 

 

 

 

參、身份別及核定、受補助情況 

一、所屬身分別認定時間（請勾選身分別並填寫年份，計算至 2021年 10月，可複選）。 

□一般生（非屬下列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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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及其子女  

□境外臺生：從           年起於境外就學(須包含高中階段)，共           年 

□實驗教育學生：從           年起參與實驗教育(須包含高中階段)，共           年 

□離島：從           年起設籍迄今，共           年 

□偏遠地區：從           年起設籍迄今，共           年 

□低收入戶：從           年起核定，共           年 

□中低收入戶：從           年起核定，共           年 

□特殊境遇家庭：從           年起核定，共           年 

 

若上述身分別有中途轉換身分之情形，請簡要說明。 

 

 

 

 

三、過去三年是否為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請提供證明）。 

□ 否(以下其他問項免答)  □是(請續填下列問項) 

(一)過去三年核定狀況(請勾選)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民國108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民國109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民國110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二)受補助狀況及其他補充說明分別簡述（500字元以內）。 

 

 

 

(三)申請人主要家庭成員、目前成員就業及在學狀況（500字元以內） 

 

 

 

 

肆、學業表現 

一、在校學業表現 
(一) 請依學校發給之成績單填入學期學業總成績及排名(或相對學業成績表現)，排名(或相對學業成績

表現)至少擇一填寫。 

(二) 高職、專科或實驗教育學生免填。 
本校全年級班群數 

(請填數字) 
 

所屬班群(請填班群全名)        

項   目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高三上 高三下 學期平均 

學期學業總成績        

班級
排名 

班級名次/班級人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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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群
排名 

班群名次/班群人數        

百分比(%)        

年級
排名 

校排名次/年級人數        

百分比(%)        

 

二、目前的修課或學習情況（400字元以內）  

說明：在學者可針對多元選修、校定必修或加深加廣課程之修課狀況加以說明；自學者請說明目前至明年

9月入學前的學習情形及學習計畫；高中已畢業者請說明目前的學習或就業狀況。若有特別重要的

科目或學習，請註明其重要性。 

 

 

 

 

伍、申請人大二分流後擬就讀的學系（報名清華學院學士班者須填寫，其他學系免填。本項資料

僅供參考，不影響未來大二分流，亦不影響審查分數） 

□學系或學士班名稱：                                 □尚未決定 

請說明原因（400字元以內） 

 

 

 

陸、其他補充說明（400字元以內） 

 

 

 

 

-------以下競賽資料為選填項目，無則免填-------- 

壹、重要優良表現 

說明：請於以下欄位填寫申請人所參與的重要學術活動、榮譽、或課外活動（例：球類、藝能、社團幹部、

義工等）。可填寫與特殊才能或特殊優良行為相關之事蹟，至多擇優五項，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隨同審查資料一併上傳） 

年  級 事蹟 名次或結果 等  級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若為團體競賽，請說明申請人在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工作、參與多久時間、及對該團隊的

貢獻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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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語文或技能檢定（附證書影本於審查資料中） 

語文能力檢定 

說明：請附證書影本於審查資料中，若無相關檢定，此項則可不填。 
□全民英檢GEPT（請選擇最優一次成績填寫） 
  級別：〇初級 〇中級 〇中高級 〇高級 〇優級 
  通過考試階段：〇初試 〇複試 
□多益TOEIC（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 
□托福TOEFL（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 
□雅思IELTS（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 
□其他：英語及第二外語（請考生自行填寫）：________ 

國際具公信力之
大型測驗 

□ACT（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百分位數：________ 
□SAT 分數：________、百分位數：________ 
□其他（請考生自行填寫）：________ 

技能檢定 
說明：請附證書影本於審查資料中，若無相關檢定，可不填此項。 
請考生自行填寫考試別及級別：__________ 

參、奧林匹亞（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一 
□二 
□三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資訊 

□地理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亞太國手 
□國際國手 

  

肆、科展（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一 

□二 

□三 

□數學  □物理與天文 □化學  
□植物  □動物與醫學 
□地球科學與行星科學 
□電腦與資訊 
□其他                

□校內初賽 
□地區複賽 
□全國決賽 
□國際國手 

  

伍、學科能力競賽（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或主辦單位及競賽全名 ） 

□一 
□二 
□三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資訊 

□校內初賽 
□地區複賽 
□全國決賽 

  

陸、語文及文學競賽（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語言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或主辦單位及競賽全名） 
□一 

□二 

□三 

□作文  □演說   
□朗讀  □字音字形  
□單字  □寫字   
□其他             
（如：全國學生文學獎） 

□英語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族語 
□其他：      
（如：日語） 

□校內初賽 
□地區複賽 
□全國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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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推薦函（樣張） 
Letter of Reference to the 2022 Admissions for Extraordinary Students Program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說明： 
1. 推薦函一律線上填寫，請於報名期間在線上審查系統上選擇「推薦人作業」，輸入推薦人之基本資料

(含姓名、職稱、服務單位、e-mail、連絡電話…等)，由考生發送一封線上推薦邀請函至推薦人之電

子信箱，請推薦人於線上完成推薦函內容，惟可先將本樣張供推薦人參考。 
2. 一個中文字＝3個字元；一個英文字/數字＝1個字元 

(Ａ)申請人填寫部份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be filled by the applicant)： 
基本資料 

推薦人姓名 

Name of Reference 

 

服務機關 

Institute 

 

推薦人職稱 

Position of Referenc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寄發邀請依據) 

(a unique link will be generated and sent to the references via this address) 

連絡電話 

Phone Number 

 

 
(Ｂ)推薦人填寫部份 Letter of Reference (to be filled by the reference)： 

說明：本推薦函之目的在協助本校入學招生委員會瞭解申請人的特殊才能，以及求學期間是否具強烈的學習動機、

企圖心、人格特質等情況，您的寶貴意見有助於我們了解申請人，對於您的充分合作，本校甚為感激，此

項資料將列為機密，不對外公開。 
This letter of reference is aimed to assist the admission committee in evaluating students with extraordinary skills, and talent. We 
aim to gain insights to the level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ssertiveness, and characters of the applicant. Please understand that this 
letter will be considered confidential and only be viewed by the committee. We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truthful answers. 

壹、學生及推薦人資訊 Part I. Information of the Applicant and the Reference： 
學生基本資料 

(由系統自動代入) 

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主要才能 

Primary skill 
 

次要才能 

Secondary skill 
 

學生主要的獲獎 

或表揚(最多三項) 

Major awards (Please 

list no more than 3) 

 

 

 

家庭經濟 

Family economical 

status 

若考生家庭經濟狀況較弱勢(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或具經濟弱勢但因故而不能申

請上述身分者等)，請說明(限 800 字元)。無此情況則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 the applicant comes from a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y, i.e. low income household, mid-low income 

household, family with special circumstances, or ineligible to apply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status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please elaborate(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 Otherwise, this section is optional. 

推薦人基本資料 

Information of 

Reference 

姓名 

Name of Reference 

 服務機關 

Institute 

 職稱 

Position of 

Reference 

 

電話 

Phone Number 

 電子郵件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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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薦人填寫部份 Part II.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您與申請人的關係：How do you know the applicant? □高中校長 High school principal □高中導師（任教科目(20字元)）High 

school homeroom teacher __________，□高中教師（任教科目(20字元)）High school teacher_________，□高中輔導老師 High 

school counsellor，□其它 Other，請說明（20字元）Please specify (20 characters)：_____________ 

2. 認識申請人的時間已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e applicant?________年(Y)________月(M)。熟識程度 Familiarity：□非常熟 

Very familiar，□熟 Familiar，□普通 Fair，□不很熟 Not so familiar，□不熟 Not familiar。 

3. 申請人學業表現平均排名百分比之狀況，在同儕或相同年紀的表現：If this applicant took a course(s) from you, what was 

his/her rank amongst his/her peers? 

□1％以內 Top 1% ，□5％，□10％，□25％，□50％，□50％以後 Below 50%，□無從評估 No basis to evaluate。 

4. 請說明申請人的特殊才能事蹟，並舉例說明申請人在此方面表現的事實：（建議先編輯完成再附貼於網頁中，限800字

元）Please elaborate and provide examples on the special skills and talent (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請就申請人第4項的特殊才能事蹟，選擇您認為最適合申請人的狀況。Please rank the applicant with respect to the special skills 

and talent described in item 4. 

(1)在同儕或相同年紀的表現：How does the applicant rank amongst their peers? □1％以內 Top 1%，□2~5％，□5~10％，

□10~25％，□25~50％，□50％以後 Below 50%，□無從評估 Not applicable。 

(2)上述表現的等級（請選擇最佳狀態）：Please describe the level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kills and talent described in 4.□國際

級 International，□全國性 National，□縣市級 Regional，□全校級 School-wide，□其他(請說明) Others (Please 

elaborate)______，□無從評估 No basis to evaluate。 

(3)請說明您評估此等級的原因：(建議先編輯完成再附貼於網頁中。限800字元) Please elaborate on the reasoning behind your 

selection in item (2) , 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認為申請人在學或自學期間的態度如何？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applicant during school or home-

schooling? □非常努力 Work very hard，□努力 Work hard，□普通 Average，□惡劣 Poor， 

□無從評估 No basis to evaluate。 

若方便的話請舉例說明：(建議先編輯完成再附貼於網頁中。限800字元) Please elaborate and provide examples (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申請人如果具有其他重要優點及特殊優良行為值得您一提，請說明：(建議先編輯完成再附貼於網頁中。限800字元) 

Are there any additional strengths and special behaviors of the applicants worth providing? Please elaborate (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申請人如果具有嚴重的缺點值得您一提，請說明：(建議先編輯完成再附貼於網頁中。限800字元) Are there any 

shortcomings of the applicant? Please elaborate below(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願意推薦申請人來就讀本校嗎？How would you recommend the applicant's admission t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極力

推薦 Highly recommended，□推薦 Recommended，□勉強推薦 Recommended with Reservation，□不推薦Not recommended. 

請說明推薦或不推薦之理由：(建議先編輯完成再附貼於網頁中。限800字元) please elaborate below (limited to 800 charac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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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複查成績申請暨回覆表 

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 

◎複查成績申請暨回覆表◎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報 考 
學系(班/組)  准 考 證 號  

姓     名  聯 絡 電 絡 或 手 機  

複 查 科 目 
複查結果 

(由招生學系(班/組)填寫，考生勿填)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查覆分數 複查單位蓋章 

    

   

   

複 查 回 覆 事 項 說 明 

 

附註 

1.複查期限：初、複試複查依簡章內規定時間辦理。（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申請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限時專送）辦理，請填寫本表後，連同回郵信封（回郵信封請

貼足郵資，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於期限前寄至 
（郵遞區號 300044）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收。 

3.注意事項： 
※ 來函信封封面請註明報考學系(班/組)名稱、准考證號與姓名，以便查詢。 
※ 申請複查須附原成績單正本（驗後連同回覆表寄還），否則不予受理。 
※ 回函信封請貼足郵資，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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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因應 COVID-19 無法到校參加複試申請表 

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 

因應「COVID-19」無法到校參加複試  申請表 

姓名  准考證號  

報名學系(班/組)  

因防疫無法 
親自前來 
複試原因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限制或暫緩入台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離之確

診者」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

獲檢驗結果」者。 

□其他：                                               

檢附文件 

□居家隔離通知書   

□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其他：                                               

本人茲因防疫無法親自至貴校複試地點應試，欲申請以□「視訊面試」□線上筆試方式

(或依簡章、招生學系所訂應變措施)評比，絕無異議。 

   此 致 

國立清華大學 

考生本人親自簽名：                 

考生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至遲請於參與複試三日前將本表及相關文件EMAIL或傳真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傳真：03-
5721602；E-MAIL：spadms@my.nthu.edu.tw，待本中心審核後另以電話或EMAIL回覆。  

mailto:spadms@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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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摘錄) 
（106年6月2日臺教高通字第1060073088B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

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

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

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

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

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持有修

（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

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四）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五）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證明書。 
十五、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30032&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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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實驗教育相關名冊               

壹、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辦理實驗教育學校名冊 
序號 主管機關 學校名稱 備註 

1 教育部 全人學校財團法人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高中代碼：325 
2 教育部 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代碼：938 
3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高中代碼：672 
4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 高中代碼：453 
5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高中代碼：454 
6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 高中代碼：860 
7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高中代碼：936 

 
貳、109學年度經主管機關核定「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名單(僅摘列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序號 公私立 縣市 學校名稱 備註 
1 公立 雲林縣 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代碼：682 
2 公立 宜蘭縣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 高中代碼：279 

 
註：以上列表悉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頁公告為準，如非名單所列學校、團體或機構而有

疑義者，請檢附主管機關指定或核准辦理之公文及相關佐證資料，以利本校檢核確認，必要時

亦將函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協助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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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 
110年7月6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70730B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離島地區，包括澎湖縣、金門縣（含烏坵鄉）、連江縣、臺東縣綠島鄉、蘭嶼鄉及屏東縣琉球

鄉。 

第 3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指離島地區內國民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高級中等學校、五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

其進修部之應屆畢業學生。 

前項學生申請保送，應設籍離島地區累計達九年以上，並應符合下列之規定。但經離島地區所屬縣政府審

認設籍九年確有困難，並於離島地區就學期間累計達九年以上，得不受設籍九年以上規定之限制： 

一、申請保送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者，應於離島地區接受並完成國民中小學或其附設補習學

校之教育，並取得各學期成績。 

二、申請保送大學校院者，應於離島地區接受並完成國民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及高級中等學校、五年

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其進修部之教育，並取得各學期成績。 

 前項第二款之規定，於未設置高級中等學校、五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其進修部之離島地區，得以就讀

該離島地區所屬縣之高級中等學校、五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或其進修部代之。 

 申請保送設籍時間以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登記者為準。 

第 4 條 離島地區學生申請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類別如下： 

一、國民中學及附設補習學校應屆畢業生，以申請保送縣境內高級中等學校為限，或得申請保送五年制專

科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五年制及二年制專科學校及其進修部應屆畢業生，得申請保送大學校院。 

第 5 條 離島地區所屬縣政府為地方建設需要，應訂定各階段別、類（科）別人才培養保送計畫、保送名額，於每

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分別報請擬保送學校之該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 6 條 離島地區學生合於本辦法及招生簡章規定者，由就讀學校彙整保送申請表、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戶

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歷年成績單及學籍

異動等文件，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造具名冊，報請該離島地區所屬縣政府核轉各擬保送學校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 

 前項保送名冊，經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後，送請擬保送學校辦理甄試。 

第 7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受理各離島地區學生申請保送事宜，應設立保送甄試委員會或納入招生委員會辦理，必

要時得設立聯合保送甄試委員會辦理甄試作業。 

 辦理招生作業時，應將甄試時間、地點、資格、錄取名額及類科別、成績計算標準、保送學生權利義務等

事項明訂於招生簡章。 

第 8 條 離島地區學生申請保送，經甄試未達錄取標準者，保送甄試委員會得不足額錄取；經公告錄取後，參加其

他方式入學者，應廢止其保送入學資格。 

 前項離島地區學生依本辦法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申請保送經公告錄取者，不得依本

辦法或該規定再申請保送。 

第 9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本項保送，其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 (系、

科) 招生名額。 

第 10 條 依本辦法申請保送升學之離島地區學生，依學校規定註冊入學後，不得申請轉校（系、科）。但有特殊情

況，報經原保送之離島地區所屬縣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18&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18&f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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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依本辦法申請保送升學之離島地區學生，經發現其有假冒戶籍或資格不符者，應撤銷其保送入學資格。 

第 12 條 (刪除) 

第 13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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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全國各縣市偏遠地區 85 個鄉（鎮、市、區）詳表 

縣市別 小計 鄉、鎮、區 

新北市 6 石碇區 坪林區 平溪區 雙溪區 烏來區 貢寮區  

宜蘭縣 2 大同鄉 南澳鄉      

桃園市 1 復興區 

新竹縣 3 五峰鄉 尖石鄉 峨眉鄉     

苗栗縣 4 泰安鄉 南庄鄉 獅潭鄉 三灣鄉    

台中市 1 和平區 

南投縣 5 仁愛鄉 中寮鄉 國姓鄉 信義鄉 鹿谷鄉   

嘉義縣 3 大埔鄉 阿里山鄉 番路鄉     

台南市 4 左鎮區 南化區 楠西區 龍崎區    

高雄市 8 
那瑪夏區 

旗津區 

六龜區 田寮區 甲仙區 杉林區 茂林區 桃源區 

屏東縣 10 
三地門鄉 

泰武鄉 

滿州鄉 

獅子鄉 

牧丹鄉 

琉球鄉 

霧台鄉 來義鄉 春日鄉 瑪家鄉 

台東縣 14 
大武鄉 

東河鄉 

鹿野鄉 

金峰鄉 

成功鎮 

長濱鄉 

池上鄉 

海端鄉 

達仁鄉 

太麻里鄉 

卑南鄉 

蘭嶼鄉 

延平鄉 

綠島鄉 

花蓮縣 10 
光復鄉 

鳳林鎮 

玉里鎮 

豐濱鄉 

秀林鄉 

萬榮鄉 

卓溪鄉 富里鄉 瑞穗鄉 壽豐鄉 

連江縣 4 北竿鄉 東引鄉 南竿鄉 莒光鄉    

澎湖縣 6 七美鄉 白沙鄉 西嶼鄉 馬公市 望安鄉 湖西鄉  

金門縣 4 金沙鎮 金湖鎮 烈嶼鄉 烏坵鄉    

 85  

備註: 

一、偏遠地區之定義：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2 款規定，「偏遠地區」係指人口密度

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五

公里以上之離島。 

二、根據內政部戶政司截至 106 年 12 月底統計資料，台灣地區人口密度為 651 人/平方公里，

爰以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 130 人/平方公里（651×1/5＝130）以下列為偏遠地區。

106 年度偏遠地區總計 85 個鄉(鎮、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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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110年1月20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000003511號令修正公布 

第1條 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特制定本條例。 

第2條 本條例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包括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

育津貼、法律訴訟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 

第3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 政府。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4條 本條例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

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

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

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

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及兒童托育津貼者，前項特殊境遇家庭，應每年申請認定之。 

 申請人之孫子女領取本條例所定扶助，以符合第一項第五款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父母無力扶養，係指父母均因死亡、非自願失業且未領失業給付、重大傷病、服刑或失蹤

等，致無力扶養子女。 

第4-1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家庭總收入及無工作能力，準用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三規定。 

 前條第一項所稱家庭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應分別定之，並準用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規定。 

 前條第一項所稱全家人口，其應計算人口範圍，包括下列人員： 

一、申請人。 

二、負扶養義務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及其配偶。 

三、前款以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 

一、無工作收入、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力之已結婚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三、在學領有公費。 

四、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五、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第5條 特殊境遇家庭得依第二條所定家庭扶助項目申請，不以單一項目為限。但得依其他法令規定取得生活扶助、

給付或安置者，除得補助生活扶助、給付與本條例之差額外，不予重複扶助。 

 依本條例接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停止其家庭扶助，並得追回其所領取之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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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不實資料。 

二、隱匿或拒絕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要求之資料。 

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家庭扶助。 

第6條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緊急生活扶助者，按當年度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一倍核發，每人

每次以補助三個月為原則，同一個案同一事由以補助一次為限。 

 申請緊急生活扶助，應於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檢具戶口名簿影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社會福利機構轉介申請。證明文件取得困難時，

得依社工員訪視資料審核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緊急生活扶助核准後，定期派員訪視其生活情形；其生活已有明顯改善者，應

即停止扶助。 

第7條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並有十五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者，得申請子女生

活津貼。 

 子女生活津貼之核發標準，每一名子女或孫子女每月補助當年度最低工資之十分之一，每年申請一次。 

 初次申請子女生活津貼者，得隨時提出。但有延長補助情形者，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兩個月提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申請延長補助者，應派員訪視其生活情形；其生活已有明顯改善者，應即停止津

貼。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應檢具戶口名簿影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由鄉

(鎮、市、區)公所、社會福利機構轉介申請。 

第8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得申請教育補助。但其

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不得重複領取：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立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第一項教育補助之申請程序、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一項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9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傷病醫療補助： 

一、本人及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孫子女參加全民健保，最近三個月內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超過新

臺幣三萬元，無力負擔且未獲其他補助或保險給付者。 

二、未滿六歲之子女或孫子女，參加全民健保，無力負擔自行負擔之費用者。 

 傷病醫療補助之標準如下： 

一、本人及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孫子女：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超過新臺幣三萬元之部分，最高補

助百分之七十，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二萬元。 

二、未滿六歲之子女或孫子女：凡在健保特約之醫療院所接受門診、急診及住院診治者，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二萬元。 

申請傷病醫療補助，應於傷病發生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健保卡正、反面影本、診斷證明書

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未滿六歲之子女或孫子女傷病醫療補助申請，

應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醫療補助證後，逕赴保險人特約之醫療院所就診，並由醫療院

所按月造冊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第10條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並有未滿六歲之子女或孫子女者，應優先獲准進

入公立托教機構；如子女或孫子女進入私立托教機構時，得申請兒童托育津貼每人每月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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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兒童托育津貼，應於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申請延長補助者，應派員訪視其生活情形；其生活已有明顯改善者，應即停止津

貼。但已進入公立托教機構者，得繼續接受托育。 

第11條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而無力負擔訴訟費用者，得申請法律訴訟補助。其標準最高金額以新臺幣五

萬元為限。 

 申請法律訴訟補助，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律師費用收據正本及訴訟或判決書影本各一

份，向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 

第12條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且成年者，得申請創業貸款補助；其申請資格、

程序、補助金額、名額、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12-1條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及兒童托育津貼，以依民事保護令取得未成年子女之權利

義務行使或有具體事實證明獨自扶養子女者為限。 

第13條 辦理本條例各項家庭扶助業務所需經費，應由各級政府分別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13-1條 依本條例請領各項津貼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依本條例請領各項津貼或補助者，得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並載明金融機構名稱、地址、帳號及戶名，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專供存入各項津貼或補助之

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14條  (刪除) 

第15條 本條例所定各項家庭扶助之申請，其所需文件、格式、審核基準、審核程序及經費核撥方式等相關事宜，由

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15-1條 為辦理本條例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構)、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

者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處

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第16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九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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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民國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 

第 1 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型態以外之其他教育方式及內容，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

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定，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

程，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之教育。 

 具有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者，得依本條例規定參與各該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參與

實驗教育者，視同各教育階段學校之學生。 

 依本條例規定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視同接受同一教育階段之學校教育，不受強迫入學條例

之規範。 

第 4 條 實驗教育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個人實驗教育：指為學生個人，在家庭或其他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二、團體實驗教育：指為三人以上學生，於共同時間及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三、機構實驗教育：指由學校財團法人以外之非營利法人（以下簡稱非營利法人）設立之機構，以實驗課

程為主要目的，在固定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前項第二款團體實驗教育學生總人數，以三十人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機構實驗教育，每班學生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五人，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二百五

十人，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二十五人，且生師比不得高於十比一，並不得以學生之

認知測驗結果或學校成績評量紀錄作為入學標準。 

第 5 條 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個人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

者，由其本人提出。 
二、團體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向團體成員設籍占最多數者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提出。 
三、機構實驗教育：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擬設實驗教育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相關資訊，公告於其網頁上。 

第 6 條 前條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計畫，至遲於每年四月三十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應分別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書：申請人、聯絡方式、實驗教育之對象及期程。 
二、實驗教育計畫：實驗教育之名稱、目的、方式、內容（包括課程所屬類型與教學、學習評量及預定使

用學校設施、設備項目；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設施之需求，應予載明）、預期成效、計畫主持人及參與實
驗教育人員之相關資料。 

 申請辦理團體實驗教育者，除前項所定資料外，並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教學資源相關資料。 
二、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三、學生名冊。 
四、計畫經費來源及財務規劃。 
五、由申請人推派之代表提出申請者，應檢附其他申請人同意參與實驗教育之聲明書。 

 申請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除第二項所定資料外，並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法人及擬聘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之相關資料。 
二、實驗教育機構名稱。 
三、實驗教育機構地址及位置略圖。 
四、實驗教育理念。 
五、教學資源及師資之相關資料。 
六、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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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經費來源、財務規劃及收、退費規定。 

 實驗教育計畫期程，應配合學校學期時間；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最長為六年，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最長為三年，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最長為三年。 

 前項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計畫期程，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以一次為限，其期間最長為二年。但學生

因身心障礙、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而申請延長者，其期間最長為四年。 

 完成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不得重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參與同一教育階段之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計畫有變更之必要時，申請人應檢具變更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但團體實驗教育之學生人數變更，其變更人數未達原核定學生數三分之一者，應將變更後之學生名

冊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免申請許可。 

 申請書或實驗教育計畫不合規定之程式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許可。 

第 7 條 於固定場所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生學習活動室內場地使用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點五平方公尺，其面積不包括室內走廊及樓梯；機

構實驗教育除應符合室內場地使用面積規定外，學生學習活動室外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
但機構實驗教育每人之樓地板總面積高於四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 

二、教學場地，以地面以上一層至五層樓為原則。 
三、建築物應符合 D-5 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

者，得專案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之，其許可使用類組，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行公告之。 

四、教學場地應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總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指派防火管理人。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得依法申請使用公立學校之閒置空間，或經學校財團法人依法同意

租、借私立學校之空餘空間；並不受前項第三款建築物使用組別之限制。 

 各該主管機關為鼓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得將公有之都市計畫學校用地或閒置之校地校舍，依相

關法令提供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使用或租用。 

第 8 條 實驗教育之理念，應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之多元文化、信仰及多元智能，課程、教學、教材、教法或

評量之規劃，應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為目標。 

 實驗教育之教學，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 

 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聘僱應經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從事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及

活動推廣工作，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外國人之教學資格、人數、每週從事相關工作時數、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三項規定聘僱之外國人，其他聘僱管理，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

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辦理。 

 實驗教育之課程與教學、學習領域及教材教法，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

內容實施，不受課程綱要之限制；學生學習評量，應依該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實施。 

第 9 條 機構實驗教育應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極營造友善之教育環境，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實施實驗教育，應事先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或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二、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退出實驗教育者，不得拒絕之。 
三、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機構提供必要之輔導，經評估確認仍不適應時，輔導其轉出。 
四、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瞭解學生學習狀況或實驗教育結果，機構應予告知或提供資料。 
五、無正當理由，不得於招生或教育過程中，使學生受差別待遇。 
六、不得洩漏學生個人資料及其他隱私。 
七、不得有虐待、疏忽照顧或其他傷害學生身心發展之行為。 
八、不得為其他侵害學生人權之行為。 
九、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高級中等學校對於前項第三款轉入之學生，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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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予以採認抵免。 

第 1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議實驗教育之申請、變更、續辦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組成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並得依個人、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之屬性，分組審議。 

 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熟悉實驗教育之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其中第四款至第六款之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五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具有會計、財務金融、法律或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三、校長及教師組織代表。 
四、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或教學人員。 
五、實驗教育家長代表、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者。 
六、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其續聘以二次為限；每次聘任之委員中續聘之委員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二。任

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兼，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者，應增聘具原住民身分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審議會主席，由委員互推產生。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 11 條 實驗教育之申請、變更、續辦或廢止許可，應經審議會之決議；審議會之決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審議會開會時，屬個人實驗教育審議案件者，得邀請申請人列席陳述意見；屬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

育審議案件者，應邀請申請人或其推派提出申請之代表列席陳述意見；必要時，得邀請學生本人、設籍學

校代表或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列席。 

第 12 條 審議會審議實驗教育計畫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保障學生學習權及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並應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三、預期成效。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為辦理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者，並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申請人、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計畫主持人與參與實驗教育人員之資格及專業能力。 
二、計畫經費來源、財務規劃之健全性及收費規定之合理性。 
三、授課時間安排之適當性。 

第 13 條 申請辦理個人或團體實驗教育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申請辦

理機構實驗教育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籌設實驗教育機構辦理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受理前項申請之日起算二個月內，作成許可與否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

一個月，並通知申請人。 

第 14 條 實驗教育機構之許可籌設期間，以一年為限；期間屆滿一個月前，得申請延長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應於前項許可籌設期間屆滿前，檢具下列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實驗教育機構之

立案許可，並由該主管機關發給立案證書： 
一、擬聘之教學人員與職員之名冊、學經歷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教學場地之建築物合法使用執照。但使用公立學校校舍者，免附。 
三、前款建築物之所有權證明或租用、借用三年以上經公證之契約。但使用公立學校校舍者，免附。 

 前項許可立案之機構名稱，應為某某實驗教育機構，並冠以直轄市、縣（市）之名稱，不得以實驗學校為

名。 

 實驗教育機構使用相同、近似或其他足以使一般民眾誤認為學校之名稱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令其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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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第二項立案許可之申請，自受理申請之日起算一個月內，作成許可與否之

決定。申請人檢具之資料不合規定之程式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許可。 

 申請人於第一項許可籌設期間屆滿，仍未完成籌設，或其籌設活動涉有違法情事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第 15 條 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設於原學區學校；參與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之學

生，其學籍設於受理辦理實驗教育申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學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後，應通知前項學校辦理學籍相關事宜。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國民教育階段因故停止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返回設籍學校、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公、私立學校就讀；

違反者，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轉出、轉入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返回學校就讀時，學校應給予必要之協助及輔導。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參加需由學校推薦之各項競賽及活動，享有與其他學生相同之機會；設籍學

校於學期初，應以書面提供家長相關競賽及活動資訊，屬臨時性競賽或活動者，學校得另行通知。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平等參與各類競賽。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其依規定應收費者，學校得減免之。 

 設籍學校得依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之實際需要，向學生收取代收或代辦費。 

第 16 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擬同時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學籍者，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

元入學招生辦法之規定入學，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就課程與教學之實施、成績之評量、校內活動之參與、學

雜費之收取及其他有關實驗教育之事項，與該學校擬訂合作計畫，經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但

學生已成年者，該合作計畫由其本人與學校擬訂。 

 前項學生修業期滿，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或與學校之合作計畫所定評量方式評量；成績及格

者，由設籍學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第 17 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就

課程與教學之參與、成績之評量、校內活動之參加、費用收取及其他有關實驗教育之事項，與各類高級中

等學校擬訂合作計畫，經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但學生已成年者，該合作計畫由其本人與學校

擬訂。 

第 18 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得由辦理實驗教育之申

請人造具參與實驗教育學生名冊，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者，享有同一教育階

段學校學生依法令所定之各項受教權益、福利及優惠措施，並據以平等參與各類競賽；其相關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學籍之學生，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向學校申請學費補

助；依前二條規定未取得學籍之學生，得比照上開辦法有關私立學校學生之規定，依其實驗教育計畫內容，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學費。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者，應公開其收取費用之項目、數額及用途，並向參與之學生及家長說明。 

 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應於招生簡章載明每學年度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數額及用途，並於網路公告。 

第 20 條 辦理個人實驗教育者，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為期三年以上之實驗計

畫於計畫結束當學年應併提出實驗教育成果報告書，屬國民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屬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為期三年以上之實驗計畫於計畫結



- 48 - 

束當學年應併提出實驗教育成果報告書，屬國民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屬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計畫總期程達一年半以上，且學習狀況報告書或年度報告書經核定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申請，發給學生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 

 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於依第二項規定提出年度報告書時，應同時提出該年度預算書及年度決算表，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21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學年度邀集審議會委員或委託相關學術團體、專業機構辦理個人實驗教

育及團體實驗教育之訪視；於訪視前，應公布訪視項目，訪視後，應公布訪視結果；必要時，並得請參與

或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團體進行成果發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請審議會指定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教育機構進行訪視、

調查，並得要求該機構之代表人或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或洽請有關機關協助

執行。 

 前二項訪視結果不佳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以輔導，並令辦理實驗教育者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可；訪視結果優良者，得作為許可續辦之參考。 

第 22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滿三個月前，對機構實驗教育辦理成效評鑑；經評鑑

通過者，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續辦。但有情況急迫之特殊情形者，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得於評鑑通過前，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程序、評鑑小組之組成、成員之資格、評鑑結果作成期限及評鑑結果之處理

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準用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規定。 

 各級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對實驗教育機構予以補助。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

予以補助，並應專款專用。 

第 23 條 實驗教育之實施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

之許可。 

第 24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學生、家長、團體或機構於申請、參與或辦理實驗教育之過程中，應提供必

要之協助及輔導。 

第 25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結合社政、警政、衛生、教育、司法、民政、新聞等機關或單位，協助團體、機

構實驗教育者建構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事件協助通報、救援與保護服務網絡，並邀集團體、

機構實驗教育者，定期參與聯繫會報，加強橫向聯繫機制，檢討及改進合作模式。  

 參與團體、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相關法規規定學校有通報義務者，該團體、機構應準

用學校通報程序之規定協助辦理通報： 
一、有強迫入學條例及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規定之應入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 
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規定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或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
之人口販運。 

三、有社會救助法規定之社會救助需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發展遲緩、家庭遭遇經濟、
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或同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四、為身心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五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五、其他法規規定學校有通報義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向團體、機構實驗教育者進行協助通報宣導及提供教育訓練，加強落實協助通報

制度。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協助通報事項訂定保護措施，並針對未盡協助通報案件之調查，加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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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通報人身分資料遭洩露致有安全之虞，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聯繫警察單位提供安全維護，並酌予

心理諮商、訴訟扶助。 

第 2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設籍學校對參與實驗教育之特殊教育、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應提供必要

之資源及協助。 

第 27 條 實驗教育機構得設學生家長會；其設置及運作方式，準用同一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 28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不牴觸本條例之範圍內，得訂定實驗教育之自治法規或補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前項實驗教育之自治法規或補充規定時，應邀請熟悉實驗教育之教育學者

專家、實驗教育團體代表、家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其他相關人士參與。 

第 29 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之實驗教育，於本條例施行後，得依原規定繼續

辦理至計畫結束止。 

第 30 條 依本條例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得依相關法規規定參加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發給之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者，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一、完成至少三年實驗教育。 
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年。 

 符合前項情形之一者，其實驗教育證明，應註明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 

第 31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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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 
109年12月7日發布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新住民，指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歸

化許可者。 

第 三 條  新住民以申請入學方式參加大學新生入學者，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原核定各大學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 
前項外加名額，以原核定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

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

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並報請本部備查。 

第 四 條  新住民依前條規定註冊入學，以一次為限。 

第 五 條  大學招收新住民學生，應擬訂公開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自行訂定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

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申請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 

第 六 條  新住民申請入學大學，除依招生規定辦理外，應於報名時同時檢附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其許可函副本，或

其他足資證明符合本辦法第二條所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遺失或無法出示者，得由本人授權招生單位查證，如未能於學校註冊前繳驗者，取消入學資

格。 

第 七 條 新住民學生依本辦法規定註冊入學再轉學者，由各大學自行訂定相關規定，並納入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 

第 八 條 大學各招生單位放榜後，應將新住民報名、錄取及註冊人數報請本部備查。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申請入學大學經查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資格不符者，應由學校依相關法令開除其學籍，

並議處有關人員；如涉有偽造文書等違法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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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國籍法(摘錄第 3 條、第 4 條) 
110年1月2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00000614號令修正公布第 2、3、11、23 條條文；並自112年1
月1日施行 

 

第 3 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三款所定無不良素行，其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研議程序、定期檢討機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試、免試、收費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 4 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要件，於中

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

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與親屬

仍有往來之限制。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

會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

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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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考生畢(肄)學校代碼表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臺北市 155 私立達人女中 218 私立格致高中 263 私立光隆家商 

100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156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219 私立南強工商 265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 

101 臺北市立第一女中 157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220 私立竹林高中 266 私立二信高中 

102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158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221 私立淡江高中 267 私立培德工家 

103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159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222 私立崇光女中 276 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104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160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223 私立醒吾高中 277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105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61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224 私立穀保家商 278 基隆市立八斗高中 

106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162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225 私立聖心女中   宜蘭縣 

107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163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226 私立徐匯高中 270 國立宜蘭高中 

108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164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227 私立及人高中 271 國立蘭陽女中 

109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65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228 私立東海高中 272 國立宜蘭高商 

110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166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229 私立中華高中 273 私立中道高中 

111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167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230 私立莊敬工家 274 私立慧燈高中 

112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69 臺北市立大直高中 231 私立光仁高中 275 宜蘭縣立南澳高中 

113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170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 232 私立恆毅高中 279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實驗學校 

114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71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233 私立崇義高中 280 國立羅東高工 

115 國立政大附中 172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234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281 國立蘇澳海事 

116 私立衛理女中 173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235 私立金陵女中 282 國立頭城家商 

117 私立華興高中 174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236 私立樹人家商 283 國立羅東高中 

118 私立景文高中 175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237 私立辭修高中 284 國立羅東高商 

119 私立再興高中 176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 238 私立能仁家商   桃園市 

120 私立大誠高中 177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239 私立豫章工商 285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121 私立延平高中 198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240 私立開明工商 287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122 私立協和祐德高中 199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241 私立復興商工 288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123 私立滬江高中 981 南華高中職業進修學校 242 私立智光商工 289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124 私立強恕高中 982 志仁高中職業進修學校 243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290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125 私立靜修女中 989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44 私立清傳高商 291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126 私立方濟高中   新北市 246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93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127 私立薇閣高中 168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247 私立中華商海 294 私立大華高中 

128 私立惇敘工商 178 私立林口康橋高中 248 私立南山高中 295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129 私立文德女中 200 國立華僑高中 249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 296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130 私立泰北高中 201 新北市立樟樹實中 250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297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131 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202 私立裕德高中 251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298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132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203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252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299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33 私立東方工商 204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253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304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134 私立中興高中 205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254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306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 

135 私立喬治工商 206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257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317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36 私立東山高中 207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258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320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137 私立奎山實驗高中 208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259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321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42 私立十信高中 209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264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 328 桃園市立新屋高中 

144 私立開南商工 210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268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334 私立振聲高中 

146 私立金甌女中 211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69 私立康橋高中 335 私立治平高中 

147 私立稻江高商 212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基隆市 336 私立漢英高中 

148 私立育達家商 213 私立時雨高中 255 國立基隆高中 337 私立復旦高中 

149 私立立人高中 214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 256 國立基隆女中 338 私立光啟高中 

150 私立大同高中 215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260 國立基隆商工 341 私立方曙商工 

151 私立稻江護家 216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261 國立基隆海事 351 私立成功工商 

153 私立華岡藝校 217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262 輔大聖心高中 353 私立永平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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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354 私立新興高中 358 私立育民工家 445 私立致用高中 544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355 私立清華高中 359 私立龍德家商 446 私立東海大學附中 546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356 私立大興高中 362 私立中興商工 447 私立光華高工 547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357 私立至善高中   臺中市 448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548 彰化縣立和美高中 

364 私立啟英高中 400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449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   嘉義縣市 

365 私立六和高中 401 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450 國立中科實驗高中 600 國立嘉義高中 

367 私立育達高中 402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451 私立葳格高中 601 國立嘉義女中 

  新竹縣市 403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452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 602 國立民雄農工 

292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404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453 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 603 國立東石高中 

300 國立新竹高中 405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454 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605 國立嘉義高工 

301 國立新竹女中 406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南投縣 606 國立華南高商 

302 國立竹東高中 407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500 國立南投高中 607 國立嘉義高商 

305 國立竹北高中 408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50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中 608 國立嘉義家職 

309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409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502 國立竹山高中 611 私立萬能工商 

310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410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 503 國立中興高中 612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311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 411 國立興大附農 504 私立三育高中 613 嘉義縣立永慶高中 

315 國立新竹高工 412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505 私立五育高中 615 私立協同高中 

316 國立新竹高商 413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 506 國立仁愛高農 616 私立同濟高中 

319 國立關西高中 415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507 國立草屯商工 617 私立東吳工家 

329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416 臺中市立大甲高工 508 國立南投高商 618 私立興華高中 

330 私立光復高中 417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509 國立埔里高工 619 私立宏仁女中 

331 私立磐石高中 418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510 國立水里商工 620 私立輔仁高中 

332 私立曙光女中 419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 511 私立同德家商 621 私立嘉華高中 

333 私立義民高中 420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514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622 私立仁義高中 

342 私立仰德高中 421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515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 626 私立協志工商 

343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422 國立中興大學附中 516 私立普台高中 627 私立立仁高中 

344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423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彰化縣 628 私立弘德工商 

350 私立忠信高中 424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512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629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360 私立東泰高中 425 私立明道高中 513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雲林縣 

361 私立世界高中 426 私立明台高中 521 國立彰化高中 650 國立西螺農工 

363 私立內思高工 427 私立大明高中 522 國立員林高中 651 國立虎尾高中 

  苗栗縣 428 私立宜寧高中 523 國立彰化女中 652 國立北港高中 

303 國立竹南高中 429 私立曉明女中 524 國立員林家商 654 國立斗六高中 

307 國立卓蘭高中 430 私立衛道高中 525 國立永靖高工 660 國立土庫商工 

308 國立苗栗高中 431 私立青年高中 526 國立北斗家商 661 國立北港農工 

312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432 私立立人高中 527 國立鹿港高中 662 國立斗六家商 

313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433 私立弘文高中 528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663 國立虎尾農工 

314 國立苑裡高中 434 私立慈明高中 529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664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 

318 國立苗栗高商 435 私立華盛頓高中 530 國立二林工商 665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 

322 國立苗栗農工 436 私立嘉陽高中 531 國立彰化高商 666 私立文生高中 

323 國立大湖農工 437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532 國立秀水高工 668 私立正心高中 

324 私立建臺高中 438 私立常春藤高中 533 國立員林農工 669 私立永年高中 

325 私立全人實驗高中 439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534 私立達德商工 670 私立揚子高中 

326 苗栗縣立三義高中 440 私立明德高中 535 私立大慶商工 671 私立維多利亞實驗高中 

327 苗栗縣立大同高中 441 私立玉山高中 536 私立正德高中 672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 

339 私立大成高中 442 私立嶺東高中 540 私立精誠高中 675 私立巨人高中 

340 私立君毅高中 443 私立僑泰高中 542 私立文興高中 676 私立大成商工 

352 私立賢德工商 444 私立新民高中 543 國立溪湖高中 677 私立大德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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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680 私立義峰高中 757 私立育德工家 837 私立大榮高中 947 國立光復商工 

681 私立福智高中 758 私立亞洲餐旅學校 838 私立三信家商 949 花蓮縣立體育高中 

682 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 761 私立慈濟高中 839 私立國際商工 950 私立四維高中 

  臺南市 762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841 私立旗美商工 951 私立海星高中 

700 國立臺南一中   澎湖縣 842 私立高英工商 957 私立上騰工商 

701 國立臺南女中 770 國立馬公高中 843 私立中山工商 958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 

702 國立臺南二中 771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845 私立高苑工商   臺東縣 

703 國立家齊高中   金門縣 846 私立高鳳工家 933 國立臺東高中 

704 國立新營高中 780 國立金門高中 849 私立正義高中 934 國立臺東女中 

705 國立後壁高中 781 國立金門農工 850 高雄市立仁武高中 935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中 

706 國立善化高中   連江縣 851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936 臺東縣立蘭嶼高中 

707 國立玉井工商 790 國立馬祖高中 852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937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708 國立北門高中   高雄市 853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938 私立均一高中 

709 國立曾文農工 800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854 高雄市立福誠高中 943 國立臺東高商 

710 國立新化高中 801 高雄市立高雄高中 855 高雄市立六龜高中 94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 

711 國立新豐高中 802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856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945 國立關山工商 

712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803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857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946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 

713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 804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858 私立義大國際高中 952 私立育仁高中 

714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805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85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中 955 私立公東高工 

715 國立新化高工 80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860 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   其他 

716 國立北門農工 807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991 中正預校 971 海外臺灣學校 

718 國立曾文家商 808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屏東縣 972 大陸臺商子弟學校 

719 國立臺南海事 809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900 國立屏東女中 973 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校 

720 國立白河商工 810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901 國立屏東高中 975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_個人自學 

721 國立新營高工 811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902 國立潮州高中 976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_團體 

722 國立臺南高商 812 國立鳳山高中 903 國立恆春工商 977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_機構 

723 國立臺南高工 813 國立鳳新高中 904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990 七年一貫制學校 

724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814 國立旗美高中 905 國立屏北高中 992 高普考或乙丙等特考及格 

728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815 國立岡山高中 906 國立東港海事 993 五年制專科學校 

729 臺南市立南寧高中 816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907 國立佳冬高農 994 師範學校 

730 私立瀛海高中 817 國立岡山農工 908 國立內埔農工 995 進修學校(補校)或夜間部 

731 私立聖功女中 818 國立旗山農工 909 國立屏東高工 996 空中補校 

732 私立長榮高中 819 國立鳳山商工 910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 997 國外學校 

734 私立德光高中 820 私立新光高中 913 私立陸興高中 998 學力鑑定考試及格 

735 私立崑山高中 821 私立樹德家商 914 私立美和高中 999 漏列學校或其他 

736 私立長榮女中 822 國立中山大學附中 915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   

737 私立光華高中 823 私立復華高中 916 私立日新工商   

738 私立黎明高中 824 私立立志高中 917 私立華洲工家   

739 私立南光高中 825 私立道明高中 918 私立民生家商   

740 私立興國高中 826 私立明誠高中 920 私立屏榮高中   

741 私立明達高中 828 私立中華藝校 922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   

742 私立港明高中 829 私立普門高中   花蓮縣   

743 私立鳳和高中 830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930 國立花蓮高中   

750 私立六信高中 831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931 國立花蓮女中   

751 私立慈幼工商 832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932 國立玉里高中   

752 私立南英商工 833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940 國立花蓮高農   

753 私立陽明工商 834 高雄市立鼓山高中 941 國立花蓮高工   

754 私立新榮高中 835 私立華德工家 942 國立花蓮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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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國立清華大學交通路線資訊 

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 )交通路線資訊  

前往南大校區交通資訊                    地址：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交通 
工具 說   明 參考網站 

台
灣
高
鐵 

請於高鐵新竹站下車，下車後可轉搭其他交通工具，轉乘

資訊請見台灣高鐵網站 
台灣高鐵網站http://www.thsrc.com.tw/ 

火車 西部幹線新竹站下車，下車後需轉搭其他交通工具或步行 台灣鐵路管理局http://www.railway.gov.tw/tw/ 

市
區
公
車 

◎新竹客運公車： 
  新竹轉運站接駁車（約每10-15分鐘一班） 
◎搭乘地點：新竹轉運站 
◎下車地點︰新竹國小站 

新竹客運http://www.hcbus.com.tw/ 
點選「市區公車」→選擇欲搭乘的路線，可查詢最新班次

資料與路線圖 

計程車

或步行 

火車站→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大門口，車資約100~150元

（若未跳錶，上車前請先與司機議價）；步行約15至20
分鐘 

    

國
道
客
運 

終點站（新竹轉運站）下車，請再搭乘轉

運站接駁車至新竹國小站下車 

台北 
 
新竹 

亞聯客運(行駛北二高路線) http://www.yalanbus.com.tw/ 
新竹三重客運聯營http://www.hcbus.com.tw/ 

國光客運http://www.kingbus.com.tw/ 

豪泰客運http://www.howtai.com.tw/ 

統聯客運http://www.ubus.com.tw/ 

阿羅哈客運http://www.aloha168.com.tw/ 

新竹 
 
台中 

新竹台中客運聯營http://www.hcbus.com.tw/ 

自
行
開
車 

(

請
參
考
下
頁
附
圖) 

國道路線：  
※中山高二側引道與光復路、公道五路並未直接連結南下欲由光復路下交流道者，請先由公道五出口接引

道。 
※「南大校區」校外車輛須取幣入校，採收費停車，對外停車格僅約50格，請考生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或將車輛停放於校區週邊收費停車場（各停車場位置參見下頁「步行示意圖」）。 

由中南部 
北上車輛 

路線一 由95B竹科交流道下，左轉接園區二路，行至新安路時左轉直行，經寶山路，至食品路

交叉口左轉至南大路交叉口左邊為南大校區大門。 

路線二 由95A新竹交流道下，左轉接光復路後直行，經過校本部繼續直行，至食品路交叉口左

轉食品路，繼續直行至南大路交叉口左邊為南大校區大門。 

路線三 國道第二高速公路103茄苳交流道→柴橋路→明湖路→南大路 

由北部 
南下車輛 

路線一 
由95A公道五匣道下交流道，選擇右方往公道五路出口，沿公道五路直行至建中路口(鄰
近中油油庫)左轉，沿建中路直行至底(光復中學)再右轉光復路後直行，至食品路交叉口

左轉食品路，繼續直行至南大路交叉口為南大校區大門。 

路線二 

由95A公道五匣道出高速公路後直行，經由引道接光復路後右轉直行，經過校本部繼續

直行，至食品路交叉口左轉，繼續直行至南大路交叉口南大校區大門。如果您錯過了上

述交流道，請由下一個出口(95B竹科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右轉接園區新安路後直行，

經寶山路，至食品路交叉口左轉至南大路交叉口左邊為南大校區大門。 

路線三 國道第二高速公路103茄苳交流道→柴橋路→明湖路→南大路 
 

http://www.thsrc.com.tw/
http://www.railway.gov.tw/index.asp
http://www.railway.gov.tw/index.asp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yalanbus.com.tw/
http://www.yalan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howtai.com.tw/default.asp
http://www.howtai.com.tw/default.asp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aloha168.com.tw/
http://www.aloha168.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my.nthu.edu.tw/%7Eadms/body/image/shinchu9510.jpg
http://my.nthu.edu.tw/%7Eadms/body/image/shinchu95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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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汽車路線圖 

 
 

新竹火車站至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步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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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MAP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地圖－南大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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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一
、

 如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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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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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清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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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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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園
資
訊
，
請
連
結
下
列
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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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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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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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二
、

 「
南
大
校
區

」
僅
有
約

50
個
對
外
開

放
之
停
車
位
，
請
考
生

儘
量
搭
乘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
或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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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於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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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收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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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場
。

 

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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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預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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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人
數

：
 

4/16
－

100
人
、

4/17
－

1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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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
、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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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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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
50

人
、

4/23
－

110
人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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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4/25
－

50
人

 

http://www.nthu.edu.tw/campusmap
http://www.nthu.edu.tw/campu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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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校本部 )交通路線資訊  

前往校本部交通資訊                  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交通 
工具 說   明 參考網站 

台
灣
高
鐵 

請於高鐵新竹站下車，下車後可轉搭其他交通工具，轉乘

資訊請見台灣高鐵網站 
台灣高鐵網站http://www.thsrc.com.tw/ 

火車 西部幹線 新竹站下車，下車後需轉搭其他交通工具 台灣鐵路管理局http://www.railway.gov.tw/tw/ 

市
區
公
車 

◎新竹客運公車號碼： 
1路(約每10-15分鐘一班) 
2路(約1小時一班)  

◎搭乘地點：民族路，SOGO百貨旁邊  
◎下車地點︰清華大學站 

新竹客運http://www.hcbus.com.tw/ 
點選「市區公車」→選擇欲搭乘的路線，可查詢最新班次

資料與路線圖 

計程車 火車站→清華大學校本部門口，車資約200~250元 
(若未跳錶，上車前請先與司機議價) 

    

國
道
客
運 

下交流道後之下車站(於交流道口或清華

大學門口)，請先洽詢各客運公司 

台北 
 
新竹 

亞聯客運(行駛北二高路線) http://www.yalanbus.com.tw/ 
新竹三重客運聯營http://www.hcbus.com.tw/ 

國光客運http://www.kingbus.com.tw/ 

豪泰客運http://www.howtai.com.tw/ 

統聯客運http://www.ubus.com.tw/ 

阿羅哈客運http://www.aloha168.com.tw/ 

新竹 
 
台中 

新竹台中客運聯營http://www.hcbus.com.tw/ 

自
行
開
車 

(
請
參
考
下
頁
附
圖) 

國道路線：  
※中山高二側引道與光復路、公道五路並未直接連結南下欲由光復路下交流道者，請先由公道五出口接引

道。 
※因校內停車空間有限，如遇校內車位爆滿無處可停時，亦可將車輛停放於本校對面之「赤土崎收費停車

場」。 

由中南部 
北上車輛 

路線一 由95B竹科交流道下，左轉接園區二路，行至新安路時左轉直行，由本校南門進校園。

(本路線適合考場位於台積館、人社院、工科館、生科二館、原科院考生) 

路線二 由95A新竹交流道下，左轉接光復路後直行，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校園。(本路線適合考

場位於工一館、化工館、教育館、電資院、綜三館、物理館、材料館考生) 

由北部 
南下車輛 

路線一 
由95A公道五匣道下交流道，選擇右方往公道五路出口，沿公道五路直行至建中路口(鄰
近中油油庫)左轉，沿建中路直行至底(光復中學)再左轉光復路，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入

校園。 

路線二 
由95A公道五匣道出高速公路後直行，經由引道接光復路後右轉直行，由本校光復路正

門進入校園。如果您錯過了上述交流道，請由下一個出口(95B竹科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右轉接園區新安路後直行，由本校南門進入校園。 
 

 
 
 

http://www.thsrc.com.tw/
http://www.railway.gov.tw/index.asp
http://www.railway.gov.tw/index.asp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yalanbus.com.tw/
http://www.yalan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howtai.com.tw/default.asp
http://www.howtai.com.tw/default.asp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aloha168.com.tw/
http://www.aloha168.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my.nthu.edu.tw/%7Eadms/body/image/shinchu9510.jpg
http://my.nthu.edu.tw/%7Eadms/body/image/shinchu95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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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策略中心網頁提供本頁彩色版交通示意圖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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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MAP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地圖－校本部 

 

 
 
 
 
說明： 

一、 如欲查詢更詳細的清大「校本部」校園導覽，請連結下列網址 
http://campusmap.cc.nthu.edu.tw/ 

二、 校本部光復路正門口為連結中山高及新竹市區之要道，外地考生可搭乘客運於本校大門

口下車，詳見內頁「清華大學交通路線資訊（校本部）」；招生策略中心（招生專區）網

頁另提供彩色版「交通示意圖」，歡迎多加利用。 
 

工程一館 

化工館 

教育館 

第三綜合大樓 

光復路正門 往市區 

往新竹 
交流道 

化學館 
材料科技館 

資訊電機館 

工科館 

物理館 

人文社會學院 

台積館 

本校南大門，可經由園區交流道

北上或南下國道一號(中山高)。 

行政大樓 

旺宏館 

生科一、二館 

醫環館 

 
車輛主要行進方向 
 

台達館 

餐廳區：包括小吃部、水木

餐廳、風雲樓，每棟建築裡

有數家餐廳、便利店可選購 

 

(寶山路) 

往新竹市區 

(新安路) 

往科學園區 

西
門 

南大門 

綠能大樓 

校本部預計甄試人數： 
4/14－150人、4/15－180人 
4/16－130人、4/17－1300人
4/18－1020人、4/22－80人
4/23－200人、4/24－285人 

http://campusmap.cc.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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